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修訂《公司章程》及部份治理制度並取消監事會的公告》、《江西銅業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江西銅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及《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
作制度》，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及喻旻昕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豐先生、賴丹女
士及劉淑英女士。



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32

债券代码：137816 债券简称：22 江铜 01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议案》《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议案》等修订部分治

理制度的议案。同日，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取消监事

会的议案》。

一、本次修订相关制度及取消监事会的背景

2023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废止了《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公司 A 股

和 H 股的股东将不再视为不同类别的股东，因此关于 A 股和 H 股

类别股东的要求将不再适用。鉴于上述规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对《上市规则》作出相应修订，并于 2023 年 8 月 1 日起

生效。

2024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修订）》

（以下简称《公司法》）正式实施。2024 年 12 月 27 日，中国证





如因增加、删除某些章节、条款，导致章节、条款发生变化的，

修订后已做相应调整，

本次修订完成后，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江西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上述制度中《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还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中由于

本次修改涉及类别股东权益，《公司章程》还需提交公司 A 股类

别股东会及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8 月 29 日



附件：修订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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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2%Ȃ

ԋ ѿ Ⱶ Ὲ ‰̆Ὲ

ҹ 3,462,72/Ǆ

�" �Ã 5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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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5

̆

Ȃ

�" �Ä 1°

�F �œ 1°

��

��

�

�

�� ��

6Ñ �7��& ��

�‘�0

��

��

�

�0�0

ԋ
ѿ

ӈ֜ԋ ѿ

Ȃѿѿѿѿѿ я̆҉ֲ֜̂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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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Ὲ ῒ Ὲ ̂ Ὲ ᴑҙ̃Ҍ ץ ҍȁ

ȁ ḠȁṢ ̆ҹֲז Ὲ ῒ Ὲ ᴍ ᶫ Ⱶ

ꜛ̆Ὲ ⅞ Ȃ

ҹῈ ≠ ̆ қᴪ‗ ̆ Ԋᴪ Ὲ қᴪ

ᵬ₮‗ ̆Ὲ ֲזҹץ Ὲ ῒ Ὲ ᴍ ᶫ Ⱶ ꜛ̆ᵖ

Ⱶ ꜛ Ҍ 10%Ȃ Ԋᴪᵬ₮‗

ῃᵣ Ԋ ҈№ӊԋ҉ץ Ȃ

⁞ ᴍ

ԋ ԓ Ὲ ̆Ὲ ⁞ץ ῒ Ύ Ȃ

ԋ Έ Ὲ ⁞ Ύ ̆ └ ֟ ṽ ֟ Ȃ

Ὲ ᵬ₮⁞ Ύ ‗ ӊ 10 ῤ ṽ ֲ̆ ԍ 30

ῤ ҉ ᴑҙḤ Ḥ Ὲ Ὲ Ȃṽ ֲ ⌠ ӥӊ

30 ῤ̆ ⌠ ӥ Ὲ ӊ 45 ῤ̆ Ὲ ễṽⱵ

ᶫ ḠȂ

Ὲ ⁞ Ύ ̆Ҍ ᵞԍ ᵞ Ȃ

Ὲ ⁞ Ύ ̆ қ ᴍ ᶛ ⁞ ₮

ᴍ̆ Ȃ

ԋ ҂ Ὲ ᶭ ѿ ԓ ѿ Ԏ ̆

ׅ Ԏ ̆ ⁞ץ Ύ Ԏ Ȃ⁞ Ύ Ԏ ̆Ὲ Ҍ

қ№ ̆ӞҌ ᾧ қ ₮ ӈⱵȂ

ᶭ ╠ ⁞ Ύ ̆Ҍ ԋ Έ ԋ ̆

ᵖ қᴪᵬ₮⁞ Ύ ‗ ӊ 30 ῤ ҉ ᴑҙḤ

Ḥ Ὲ Ὲ ȂῈ ᶭ ╠ң ⁞ Ύ ̆ Ὲ

ᴋ Ὲ ⌠Ὲ Ύ 50%╠̆Ҍ № ≠ Ȃ

ԋ ῇ ȇῈ Ȉ ῒז ῏ ⁞ Ύ ̆ 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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ῒ ⌠ ̆⁞ᾧ қ₮ ̕ Ὲ ̆

қ ᴋ Ԋȁ ֲ ễ ᴋȂ

ԋ Ӝ Ὲ ҹ ⱴ Ύ ̆ қҌ֣ ᴨᾢ ̆

қᴪ‗ ‗ қ֣ ᴨᾢ Ȃ

҈ Ὲ Ҋ↓ ’Ҋ̆ ץ Ὲ ̆ ῒ

ᴍ̔

̂ѿ̃⁞ Ὲ Ύ ̕

̂ԋ̃ҍ Ὲ ᴍ ῒזῈ ̕

̂҈̃ ᴍ ԍ ⅞ ꞉̕

̂ ̃ қ қᴪᵬ₮ Ὲ ȁ№ ‗ ̆ Ὲ

ῒ ᴍ ̕

̂ԓ̃ ᴍ ԍ Ὲ ҹ Ὲ ṽ├̕

̂Έ̃Ὲ ҹ Ὲ ᴇṿ қ Ȃ

Ὲ ῒ ᴍ Ҩ ⅞

� 
( C]�YÀ �M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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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 ȁ ̂Έ̃ Ὲ ᴍ ̆ ҈№ӊԋ҉ץ Ԋ₮

Ԋᴪᴪ ‗ ̕ ԍ ̂҈̃ ȁ ̂ԓ̃ ȁ ̂Έ̃ ̆Ὲ

Ὲ ᴍ Ҍ Ὲ ᴍ №ӊ ̆

҈ ῤ Ȃ

Ὲ ᶭ ᴍ ̆ ᴍ ̆ Ὲ ῏ Ⱳ

Ύ Ȃ ᴍ ṿ Ὲ׆ Ύ Ҭ ⁞Ȃ

ԓ ᴍ

҈ ҈ Ὲ ᴍ ᶭ Ȃ

҈ Ὲ Ҍ Ὲ ᴍᵬҹ Ȃ

҈ ԓ Ὲ Ὲ ᴍ╠ ᴍ̆ Ὲ ├֜

҉ ֜ ӊ ѿ ῤҌ Ȃ ȁ ȁ Ⱶ ├

Ὲ ҉ ├֜ ↕ ҉ Ὲ қȁ └ֲ ῒ

Ὲ ᴍ ῒ׆̆ Ȃ

Ὲ Ԋȁ ֲ Ὲ ҉ ↕ Ὲ

̉ ῏ ├֜ Ὲ ᴍ ῒ ꜚ ’̆ ᴋ

ᴋ ᴍҌ ῒ Ὲ ѿ ≢ ᴍ

25%̕ Ὲ ᴍ Ὲ ҉ ֜ ӊ ѿ ῤҌ Ȃ҉ ֲ

ῤ̆Ҍ ῒ Ὲ ᴍȂ

҈ Έ Ὲ Ԋȁ ֲ ᴍ ȁ

҉ ↕ Ȃ

Ὲ ҉ץ5% ᴍ қȁ Ԋȁ ֲ ̆ ῒ Ὲ

ῒזΐ ├ ӯ῀ 6ҩ ῤ ₮̆ ₮ 6ҩ ῤ

ӯ῀̆ Ὲ ̆Ὲ Ԋᴪ ῒ Ȃᵖ ̆

├Ὲ ῀ ▼ᵩ ҉ץ5% ᴍ ץ̆ Ὲ ҉

├ ῒז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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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Ԋȁ ֲ ȁ ֲ қ ῒזΐ

├̆ ῒ Ẽȁ ȁ ≠ ֲז

ῒזΐ ├Ȃ

Ὲ ԊᴪҌ ԋ ̆ қ Ԋᴪ 30 ῤ

ȂῈ Ԋᴪ ҉ ῤ ̆ қ ҹԅῈ ≠ ץ

ӈ ֲ ȂῈ ԊᴪҌ ԋ ̆

ᴋ Ԋᶭ ᴋȂ

Έ қ Ύ

҈ ҂ Ὲ Ȃ

҈ ῇ Ὲ ῏ ȁ ȁ

ҍȁ Ȃ

̆ ⌠Ὲ Ⱳ Ȃ

҈ Ӝ Ὲ ᶭ ├ ᶫ ₡ ̆

�´ �Î *6 ,« Aà1\ �9 	q C§ @ 
( ,´ 
A ,´†Aì � �aÃ�\ ,´ë�; ,´†� �aÃ�\ȁԊқAÃ �— 	5 �AÃ �— �Ã �aÃ
Ԋ қ 0 ȁᴪҌ ᶫ Ὲ қ

Ȃ Ὲ
ᴪ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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Έ Ὲ қᴪȁ Ԋᴪ‗ ῤ ȁ ̆

қ ֲ Ȃ

қᴪȁ Ԋᴪ ᴪ ȁ ‗ ȁ

̆ ‗ ῤ ̆ қ ‗ ᵬ₮ӊ 60 ῤ̆ ֲ

Ȃᵖ ̆ қᴪȁ Ԋᴪᴪ ‗ ֽ

̆ ‗ ֟ Ȃ

Ԋᴪȁ қ ῏ қᴪ‗ ⱬ ƍƖǝȀ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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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AÔ �Ê �� �Z�×�Z �� ��

�× AÞ �Ä �Ä AÞ�©�×�FCX �Ê CX �Ê

0; �È �† �Ð �ª �ã �Ö 0; �� �† �� �‡ �ö 65 � 0a �i �• 4Ö �Š �L �w Aƒ �@ �L �J �« � �È �˜ �ã �ï 
£ �£ �‰ 0_ �Ð �‡ � 4ê 0L �# �Ÿ �Â �ó �£ �I �å ;é0; �È�Z

:“1\ 
� �• �‘

> 
(

"r�Ê ��

�Ä AÞ�©

�Ä �× +O

0; �È�Ê�Î

+O �� �× +O �È�Ê

+O�Î �Z �× +O�Z �× �È �® �E �´ 
� Lö 0 �\ 1�

�? � � 0† �_ �© �Ô @ 1�Ȃ̆Ȃ ֟ ̆ ᶃ
̆

ȂȂ ֟

Έ

�œ 
( �ã E´0; �È �ê �¥S²D0; �È

+å �È �ê �¥S²D E± �È 6ü <ö 6J �Ã �ã �� � A‰ 0± �© �e �Â �� �» �Ã >| �o ?ô �F 65 �\ 1�

0; �È

"r ��

0; �È

AÊ ,² �Ä

�L �9 �Ã 5Þ $ �ê E´ �¢ � �F D0 �À *� A ��$ �¥S²D 0± �© �e�L �9 �Â �� �»

N| �o #� ?ô �F �\ 1�ᴰç ȁ
ֲ Ԋᴪ ᴪ ȁ ֘ ƚ



13

⌠ ӊ 30 ῤ ̆ ’ ȁҌ ᴪᶏ

Ὲ ≠ ⌠ ץ ̆╠ қ ҹԅῈ ≠ ץ

ӈ ֲ Ȃ

ֲ᷅ז Ὲ ̆ Ὲ ̆ ѿ қ ץ

ᶭ ╠ң ֲ Ȃ

Ὲ ῃ Ὲ Ԋȁ ֲ Ⱶ ȁ

̆ Ὲ ̆ ֲ᷅ז Ὲ ῃ Ὲ

̆ 180 ҉ץ Ὲ ҉ץ1% ᴍ қ̆ ᶭץ

ȇῈ Ȉ ӥ ῃ Ὲ Ԋᴪ ֲ ץ

ӈ ֲ Ȃ

Ὲ ῃ Ὲ Ҍ Ԋᴪ Ԋȁ ᴪ ̆ ѿ ȁ

ԋ Ȃ

Ӝ Ὲ қ Ҋ↓ӈⱵ̔

̂ѿ̃ ȁ Ὲ ̕

̂ԋ̃ᶭῒ ᴍ ῀ ̕

̂҈̃ ȁ ̆Ҍ ῒ ̕

̂ ̃Ҍ қ ≠ Ὲ ῒז қ ≠ ̕Ҍ Ὲ

ֲ ᵝ қ ᴋ Ὲ ṽ ֲ ≠ ̕

̂ԓ̃ ȁ Ὲ ῒזӈⱵȂ

Ὲ қ қ ≠ Ὲ ῒז қ ̆ ᶭ

ễ ᴋȂῈ қ Ὲ ֲ ᵝ қ ᴋ̆ ṽⱵ̆Ҥ

Ὲ ṽ ֲ≠ ̆ Ὲ ṽⱵ ᴋȂ

ԓ Ὲ қȁ └ֲ ᶭ ȁ ȁ ├

├֜ ᶏ ≠ȁ ӈⱵ̆ Ὲ ≠ Ȃ

ԓ ѿ Ὲ қȁ └ֲ Ҋ↓ ̔

̂ѿ̃ᶭ ᶏ қ ≠̆Ҍ └ ≠ ῏ ῏ Ὲ

ῒז 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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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ҍֲזѿ ꜚ ̆ Ὲ ̂҉ץ˿30

30˿̃ ᴍ̕

̂ ̃ ֲ ҍֲזѿ ꜚ זῒץ̆ Ԋ ҉ └Ὲ Ȃ

ῇ қᴪ

ԓ ԓ Ὲ қᴪ ῃᵣ қ ᴪ

�Ø �Z �h

ԓ

Ὲᴪ ꜚ

҈

ǖŽכꜛủǋåȂÃאⱷủǋѷȌץ
̂

ȂҍᵟŢȒꜚȂȂʄ͚͍⁪̚╛Ȃ͕
ͅ

Ȃζ
Ȃ

Ѭᵭ
̂ͅ

˿˿ ⁪ŸủǍᵀ

҈
ֲ

˿

Č
Ē

̚▒֗҆яốČ ̂
˿

қ

ᵦ

қ
̂̂ ⁶

ủ
ᴪ ß

א Ȃꜚ
ԓ ԓ

Ὲ Ȃ

Ǎᵀᴪ ҋҳ Ү

ֲ

̂

äǞ ủoᶼ 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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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Ὲ Ḡ ̆ ⌠ ѿ ֟ ץ30%

ᶫ ᴋᵥ Ḡ̕

̂҈̃Ὲ ѿ ῤ ֲז ᶫ Ḡ Ὲ ѿ

֟ 30% Ḡ̕

̂ ̃ҹ ֟ ṽ 70% Ḡ ᶫ Ḡ̕

̂ԓ̃ Ḡ ѿ ‪ ֟ 10% Ḡ̕

̂Έ̃ қȁ └ֲ ῒ῏ ᶫ ḠȂ

Ԋȁ ֲ ȁ Ὲ Ҭ῏ԍ Ḡ

Ԋ ȁ ҹ̆ Ὲ ̆ ễ

ᴋ̆Ὲ ᶭץ ῒ Ȃ

ԓ ῇ Ὲ ԍ ’ ̆ қᴪԊ╠ ‰̆Ὲ

Ҍ ҍ Ԋȁ ῒז ֲ ץ ֲ Ὲ ῃ ҙ

Ⱶ ֜ԇ ֲ Ȃ

ԓ Ӝ қᴪ№ҹ қᴪ ҳ қᴪȂ қᴪ Ԋᴪ

Ȃ қᴪ ѿ ̆ ԍ҉ѿᴪ ӊ Έҩ ӊῤҽ

Ȃ

Ҋ↓ ӊѿ ̆ Ԋᴪ ңҩ ῤ ҳ қᴪ̔

̂ѿ̃ Ԋֲ Ҍ ȇῈ Ȉ ֲ ԍῈ ֲ

҈№ӊԋ ᴪ

̃ ῤץ

ᴪ

Ὲ

ῒ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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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ץ ᴪ Ύ қȂῈ ̆Ҍ

ᴪ Ȃ

Ὲ қᴪ ҹῈ ᵟ қᴪᴪ Ҭ Ȃ

қᴪ ᴪ ץ̆ ᴪ ̆ қᴪ Ӟ ץ

ң ̆Ὲ ᶫ ҹ қ ᶫḂ≠Ȃ

Ὲ Ḡ қᴪ ȁ ̆ ғҌ ῤ қ ╠

Ҋ̆ ̆ᴨᾢ ᶫ Ḥף

̆ ᴪῈᴧ қ ҍ қᴪ ᶛȂ

₮ қᴪ ̆ ̆ қᴪ ᴪ Ҍ Ȃ

̆ ֲ ᴪ ╠ 2ҩ ᵬ Ὲ Ȃ

Έ ѿ Ὲ қᴪ̆ Ԋᴪȁ ᴪץ

Ὲ ҉ץ1% ᴍ̂ ‗ ᴨᾢ ̃ қ̆ Ὲ ₮

Ȃ

Ὲ ҉ץ1% ᴍ̂ ‗ ᴨᾢ ̃ қ̆

ץ қᴪ 10 ╠ ₮ҳ ӥ ֜ қᴪ ֲ̕ ῏

ȁ Ὲ ҉ ├֜ ҉ ↕ ╠ Ҋ̆ ֲ

⌠ 2 ῤ ₮ қᴪ ᾟ ̆Ὲ ҳ ῤ ̆ ҳ

֜ қᴪ Ȃᵖҳ ȁ ̆

Ҍ ԍ қᴪ Ȃ

╠ ̆ ֲ ₮ қᴪ Ὲ ̆Ҍ ḱ қᴪ

Ҭ ↓ ⱴ Ȃ

ῤ ԍ қᴪ ̆ ΐᵣ‗ Ԋ ̆

ғ ȁ ȁῈ ҉ ├֜ ҉ ↕

῏ Ȃ

қᴪ ↓ Ҍ ╠ ̆ қᴪҌ ‗ ᵬ₮‗ Ȃ

Έ ԋ қᴪ Ҋῤץ ̔

̂ѿ̃ᴪ ȁ ᴪ ̕

̂ԋ̃ ֜ᴪ 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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ץ̃҈̂ ̆ῃᵣ қ̂ ‗ ᴨᾢ қ ȁ̃

≢ ‗ ᴍ қ қ ₮ қᴪ̆ ӥץ ף ֲ

₮ҹף ‗̆ қף ֲҌ ҹ қ̕

̂ ̃ ₮ қᴪ қ ̕

̂ԓ̃ᴪⱵ ֲ ̕

̂Έ̃ ῒז ‗ ‗ Ȃ

Έ ҈ қᴪ қ̂Ҍ қᴪ҉ ‗ ̃

ץ ѿ Ӝ ₮̆ Ғֲץ ₮ ץ ט

ᴆ ₮̆ ᴆֲ ץ қ Ύ ҹ‰Ȃ қᴪ Ӟ ץ Ὲ

Ȃ қ ₮ қᴪ ȁ ӥ ̆ѿ Ὲ ҉

֜ Ὲ ̆ ҹ қ ⌠ ῏ қᴪ ȁ

ӥ Ȃ

Έ ⌠ ֲ ₮ᴪ

ֲ ⌠ᴪ ̆ᴪ ᴪ ᵬ₮ ‗ Ҍ Ȃ

Έ ԓ Ύ қ ῒף ֲ̆ ₮

қᴪ̆ ᶭ ῏ ȁ ᶏ ‗ Ȃ қ ֪ץ ₮ қ

ᴪ̆Ӟ ץ ף ₮ҹףֲ ‗Ȃ ₮ қᴪ ‗ қ

ҹ ֲ ̆ қ↕ ᴋף ᵬҹῒ қף ₮ҹףֲ̆ ‗̆

қ ף ₮ ᴋᵥ қᴪ̆↕ ҹ֪ ₮ Ȃ Ҭ Ὲ

ᴋף Ὲ ף ₮ қᴪ ṽ ֲᴪ ̆ ף֓ Ὲ ף

֣ ῒז қ֣ ≠̆ ԍ қᴪ҉ ᶏ ‗ Ȃ

Έ Έ ҩֲ қ֪ ₮ ᴪ ̆ ₮ ֲ ᴍ ῒז

ῒ ᴍ ᴆ ף̕ ֲ₮ ᴪ ף̆ ֲ ₮ ῒ ᴍ

ᴆȁ қ ӥȂ

ֲ қ ף ֲ 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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ף ֲ₮ ᴪ ף̆ ֲ ₮ ῒ ᴍ ȁ ֲ қ ᵝ ף ֲᶭ

₮ΐ ӥ ӥȂ

Έ ҂ ӥ ֲ ֲז ̆ ӥ

ῒז ᴆ Ὲ Ȃ Ὲ ӥ ῒז ᴆ̆

ף‗ ӥ ԍῈ ᵟ ᴪ Ҭ ῒז

Ҍ Ὲ Ύ Ὲ ҉ ├֜ ҉ ↕ ╠

Ҋ̆ץῒז ̂ ̃ Ὲ ᶫȂ

Έ ῇ қ₮ΐ ₮ֲז қᴪ ӥ Ҋ

↓ῤ ̔

̂ѿ̃ ֲ ȁ Ὲ ᴍ ≢ ̕

̂ԋ̃ף ֲ ̕

̂҈̃ қ ΐᵣ ̆ ↓῀ қᴪ ѿ Ԋ ȁ

̕

̂ ̃ ӥ ̕

̂ԓ̃ ֲ ̂ Ȃ̃ ֲҹ ֲ қ ̆ ⱴ ֲ ᵝ Ȃ

Έ Ӝ ᴋᵥ Ὲ Ԋᴪ қ ԍᴋ қף ֲ ӥ

̆ қ қף ֲ ȁ ̆

ғ ᴪ ᵬ₮ ‗ Ԋ №≢ᵬ₮ Ȃ

҂ ‗╠ ֲ ҕȁҦ ҹ ⱬȁ ᴋȁ

ᴋ ῏ ᴍ ̆ Ὲ ῏ᴪ ╠ ⌠

Ԋ ӥ ̆

�Ã �Ô 
��Ä�Ô�Å�Ã �p �F �F �F �Ã 5¢҂ ѿ�6 �j �ž FJ 
¼ (© �[ �ÃÕŒ �* �ž FJ �È �Ä �ƒ �] 5¢5¢• �p ,´ȁқᴪ ₮ ≢‗ ̆ ₮ қᴪ қ ‗ ҈№ӊԋ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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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ץ қ̆ ף ֲ₮ қᴪᴪ қȂ

қᴪ ‗Ȃ₮ ᴪ қ̂ қף ֲ̃̆

‗ ѿ Ҋץ ӊѿ̔ ȁ Ȃ

ȁ ȁ ‗ ȁ ‗ ҹ ֲ ‗ ≠̆

ῒ ᴍ ‗ ҹľ ĿȂ

ȇ ֜ ├҉ ↕Ȉ / ῏ ȁ ȁ ᶛ

̆ ᴋᵥ қ ᴋᵥҩ≢ ‗ ‗̆ └ ᴋᵥҩ≢ ‗

‗ ‗ ̆ᴋᵥ └ қ ῒף

ᵬ ‗ Ҍԇ ῤȂ

ȁ ȁ ȁῈ ҉ ├֜ ↕

ᴆ ̆Ὲ ᴆ ’Ҋ̆ ץ қ ᶫ

ῒז ‗ ̆ҹ қ ⱴ қᴪ ‗ ᶫḂ≠Ȃ

қᴪ Ҍ ԍ ῒז ̆ᴪ Һ ֲ

ѿ ‗ ’ ̆ ‗ Ȃ Ὲ

‗ ╠̆ қᴪ ȁ ῒז ‗ Ҭ Ὲ ȁ ֲȁ

ֲȁ қȁ Ⱶ ῏ ‗ ’ Ḡ ӈⱵȂ

҂ ԋ қ̂ қף ֲ̃ қᴪ ‗ ῒץ̆ ף

‗ ᴍ ᶏ ‗ ̆ ѿ ᴍ ѿ ‗ ̆ ≢ қ ≢

Ȃ

Ὲ Ὲ ᴍ ‗ ̆ғ № ᴍҌ ῀₮ қᴪ

‗ ᴍ Ȃ қӯ῀Ὲ ‗ ᴍ ȇ ├ Ȉ ̆

ᶛ № ᴍ ӯ῀ ҈ Έҩ ῤҌ ᶏ ‗ ̆ғҌ ῀₮

қᴪ ‗ ᴍ Ȃ

қᴪ Ҭ ≠ Ԋ ̆ Ҭ ‗

Ȃ Ὲ Ȃ

қᴪҺ Ḡ ᴪ ҉ қ ץ ‗ ̆

қ ץ῏ ‗ ᴋᵥ Ȃ қᴪ ῏῏ ֜ Ԋ ̆

῏ қҌ ҍ ‗̆ῒ ף ‗ ᴍ Ҍ ῀ ‗

̕ қᴪ‗ Ὲ ᾟ№ ῏ қ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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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Ҋ↓Ԋ қᴪ ‗ ̔

̂ѿ̃ Ԋᴪ ᵬ ̕

̂ԋ̃ Ԋᴪ ≠ № Ԏ ̕

̂҈̃ Ԋᴪ ֟ ᾧ ῒ ט ̕

̂ ̃ ȁ Ὲ ץ ≢‗ ץ ῒ

Ԋז Ȃ

҂ Ҋ↓Ԋ қᴪץ ≢‗ ̔

̂ѿ̃Ὲ ⱴ ⁞ Ὲ Ύ ̕

̂ԋ̃Ὲ № ȁ№ ȁ ȁ ȁ ̕

̂҈̃ ѿ ῤ ӯȁ₮ ֟ ֲז Ḡ Ὲ

ѿ ֟ 30˿̕

̂ ̃ḱ ̕

̂ԓ̃ ꞉ ⅞̕

̂Έ̃ ȁ ץ̆ қᴪץ ‗ ҹ

ᴪ Ὲ ֟ ȁ ץ ≢‗ ῒזԊ Ȃ

҂ ԓ қᴪ ҽ Ԋ ‗ ̆ ἰ яԊ Ὲ
ץ ֟ ѿ̃Ὲя

�× �B �ã�y

�×¡1\ �B �ã +O�á�—�0 �Å �œ,´ � �—�—Gý,´ E÷�j FJ �ã�—Gý,´

�ž F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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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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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 ԊṜ ֲ̕

̂҈̃ ԊṜ ֲ ֲ̆ᵖ ᵝ

ֲ ᵞ ₮ қᴪ қ̂ қף ֲ̃ ᴍ

Ȃ ԊҌ қᴪ Ԋֲ ̆ Ҍ

ԊṜ ֲ Ῥ ׅ̆Ҍ ̆ Ὲ Ҋ қᴪ Ȃ ԋ ҉ץ Ԋ

Ṝ ֲ ̆ᵖ ԍ └ №ֲ ̆

ԊṜ ֲ Ῥ ҽȂ

ҽ Ԋ ̆Ҭ қ ‗ ’ Ȃ ҽң ҉ץ

Ԋ ̆ └Ȃ

қᴪ ῏ Ԋ ҽ ̆ ᴋ Ԋ ᴋ қᴪ‗ ӊ

ᴋȂ

҂ Έ Ὲ Ԋᴪȁ Ԋȁ ῏ ᴆ қ ᶭ

ȁ ├ Ḡ Ὲץ

қ Ȃ қ ֲᾟ№ ΐᵣ Ḥ Ȃ

ץ ễ ễ қ Ȃ ᴆ ̆Ὲ Ҍ

₮ ᵞ ᶛ └Ȃ ֲῈ Ὲ қ ̆

῏ Ὲ ᴍ҉ ֜ ├֜ Ȃ

қᴪ ᴋᵥ‗ Ҭ ȁ ῏ Ȃ

҂ ҂ Ԋȁ Ԋᴪȁ ᴪȁ ᴆ қ

ҳ қᴪ̆ Ҋ↓ Ⱳ ̔

̂ѿ̃ ῃᵣ Ԋ ̆ Ԋ Ԋᴪ ҳ

қᴪȂ Ԋ ҳ қᴪ ̆ Ԋᴪ ȁ

̆ ⌠ 10 ῤ ₮ Ҍ ҳ қᴪ

ӥ ̕ Ԋᴪ ҳ қᴪ ̆ ᵬ₮ Ԋᴪ‗ 5

ῤ ₮ қᴪ ̕ ԊᴪҌ ҳ қᴪ ̆

Ὲ Ȃ

̂ԋ̃ ᴪ Ԋᴪ ҳ қᴪ̆ ӥץ Ԋ

ᴪ ₮Ȃ Ԋᴪ ȁ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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ῤ ₮ Ҍ ҳ қᴪ ӥ ̕ Ԋᴪ ҳ

қᴪ ̆ ᵬ₮ Ԋᴪ‗ 5 ῤ ₮ қᴪ ̆ Ҭ

̆ ᴪ ̕ ԊᴪҌ ҳ қᴪ̆

⌠ 10 ῤ ᵬ₮ ̆ ҹ ԊᴪҌ Ҍ қ

ᴪᴪ ̆ ᴪ ץ Һ Ȃ

̂҈̃ 10˿ ҉ץ ‗ ̂ ‗ ᴨᾢ ᵖҌ

̃ қ Ԋᴪ ҳ қᴪ̆ ӥץ Ԋᴪ

₮̆ ᴪ Ȃ Ԋᴪ ⌠╠ ӥ 10 ῤ ₮

Ҍ қᴪ ӥ Ȃ Ԋᴪ қᴪ ̆ ᵬ₮

Ԋᴪ‗ 5 ῤ ₮ қᴪ ̆ Ҭ ̆

῏ қ ̕ ԊᴪҌ қᴪ̆ ⌠ 10 ῤ ᵬ

₮ ̆ Ὲ 10% ҉ץ ‗ ̂ ‗ ᴨᾢ

ᵖҌ ̃ қ ᴪ ҳ қᴪ̆ ӥץ

ᴪ ₮ Ȃ ᴪ қᴪ ̆ ⌠ 5

ῤ ₮ қᴪ ̆ Ҭ ̆ ῏ қ ̕

ᴪ ῤ ₮ қᴪ ̆ ҹ ᴪҌ Һ

қᴪ̆ 90 ҉ץ Ὲ 10% ҉ץ ‗ ̂ ‗

ᴨᾢ ᵖҌ ̃ қ Һ Ȃ

ᴪ қ‗ қᴪ ̆ ӥ Ԋᴪ̆

҉ ├֜ Ȃ

қᴪ‗ Ὲ ╠̆ қ Ὲ ‗ ̂ ‗ ᴨ

ᾢ ᵖҌ ̃ ᶛҌ ᵞԍ 10%Ȃ

ᴪ қ ₮ қᴪ қᴪ‗ Ὲ ̆

҉ ├֜ ֜ ῏ Ȃ

ԍ ᴪ қ қᴪ̆ Ԋᴪ Ԋᴪ ӥ ԇ ̆

Ԋᴪ ᶫ қ ΎȂ Ԋᴪ ᶫ қ Ύ ̆ ֲ ץ

қᴪ ῏Ὲ ̆ ├ Ȃ ֲ

қ ΎҌ ԍ қᴪץ ῒז Ȃ

҂ ῇ қᴪ Ԋȁ ֲ ↓ ᴪ ̆ Ԋ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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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қ Ȃ

Ԋ ԊᴪҒ ᴪ Һ ₮ қᴪȂ ῏ ᴪҺ

₮ ̆ Ԋ ѿ ̂ ₮ ̆↕ῒ

ᴋ ף ̃₮ Ȃ ֲ қᴪ҉ ȂῈ Ḡ

₮ қᴪ̆ ῏ ᵬ̆ └ ῒῤ ̆ᴪ

ץ Ȃ

ᴪҺ ‰῏ ֜ ᴋᵥῒז қ ‰ ֜

қᴪ҉ Ȃ

қᴪ Ԋ Һ ᴋᴪ Һ ̕ Ԋ Ҍ ₮ ᴪ ̆

◐ Ԋ Һ ᴪ ᴋᴪ Һ ̕ Ԋ ◐ Ԋ ₮ ᴪ ̆

҉ץ Ԋ῍ ҽѿ ԊҺ ᴋᴪ Һ Ȃ

ᴪ қᴪ̆ ᴪ ֲҺ Ȃ ᴪ

ֲҌ Ⱶ Ҍ Ⱶ

ᴪқᴪ ᴪ҉

:Ë *ˆ �n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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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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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ᴪ Һ ̆₮ ᴪ қ қף

ֲ ᴪ Һ ̆ ̆ᴪ Һ

Ȃ

ῇ қᴪ Ԋᴪ ӥᵬ₮ ̆ᴪ Ҋῤץ ̔

̂ѿ̃ᴪ ȁ ȁ ֲ ̕

̂ԋ̃ᴪ Һ ץֲ ₮ ↓ ᴪ Ԋȁ ֲ ̕

̂҈̃₮ ᴪ қ ף ֲֲ ȁ ‗ ᴍ Ὲ

ᴍ ᶛ̂ №≢ ₮ қᴪ ῤ қ̂ қף ֲ̃

ῤ҉ қ̂ қף ֲ̃ ’̃̕

̂ ̃ ѿ ȁ ‗ ̂ №≢ ῤ

қ ῤ҉ қ ѿ‗ Ԋ ‗ ’̃̕

̂ԓ̃ қ ץ ̕

̂Έ̃ ֲȁ ֲ ̕

̂҂̃ ῏ ȁ ᴆ ῀ᴪ ῒז

ῤ Ȃ

ֲ Ḡ ᴪ ῤ ȁ‰ Ȃ₮ ↓ ᴪ

Ԋȁ Ԋᴪ ӥȁ ֲ ῒף ȁᴪ Һ ֲ ᴪ ҉ Ȃᴪ

Ҭ ̆ᴪ ₮ қ ף ₮ ӥȁ

ῒז ‗ ’ ѿ Ḡ ̆Ḡ Ҍ ԍ 10 Ȃ

Ӝ ≢ қ ‗ ≢

ῇ ѿ Ҍ ᴍ қ̆ҹ ≢ қȂ

≢ қᶭ ȁ Ὲ ֣̆ ≠ ӈⱵȂ

ῇ ԋ Ὲ ≢ қ ≠̆ қᴪץ

≢‗ ≢ қ ῇ ῇ ҂ №≢

қᴪ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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ῇ ҈ Ҋ↓ ҹ ≢ қ ≠̔

̂ѿ̃ ⱴ ⁞ ≢ ᴍ ̆ ⱴ ⁞ ҍ ≢ ᴍ֣

‗ ȁ№ ȁῒז ≢ ᴍ ̕

̂ԋ̃ ≢ ᴍ ῃ № ᵬῒז ≢̆ ѿ ≢

ᴍ ῃ № ᵬ ≢ ᴍ ԇ ̕

̂҈̃ ⁞ ≢ ᴍ ΐ ȁ ֟ ≠ ≠

≠̕

̂ ̃⁞ ≢ ᴍ ΐ ᴨᾢ ≠ Ὲ Ҭᴨᾢ

֟№ ≠̕

̂ԓ̃ ⱴȁ ⁞ ≢ ᴍ ΐ ᴍ ȁ ȁ ‗

ȁ ȁᴨᾢ ȁ Ὲ ├ ≠̕

̂Έ̃ ⁞ ≢ ᴍ ΐ ȁץ Ὲ ט

≠̕

̂҂̃ ҍ ≢ ᴍ֣ ‗ ȁ№ ῒז

≢̕

̂ῇ̃ ≢ ᴍ ⱴץ └ ⱴ └̕

̂Ӝ̃ ≢ ѿ ≢ ᴍ ᴍ ≠̕

̂ ̃ ⱴῒז ≢ ᴍ ≠ ̕

̂ ѿ̃Ὲ ᴪ Ҍ ≢ қ ҬҌ ᶛ ᴋ̕

̂ ԋ̃ḱ Ȃ

ῇ ≢ қ̆ қᴪ҉ ‗ ̆

ῇ ҈ ̂ԋ̃ ̂ῇ ȁ̃̂ ѿ̃ ̂ ԋ̃ Ԋ ̆ ≢ қ

ᴪ҉ΐ ‗ ̆ᵖ ≠ ῏ қ ≢ қᴪ҉ ‗ Ȃ

ῇ ԓ ≢ қᴪ ‗ ̆ ῇ ₮ ≢

қᴪ ‗ ҈№ӊԋ҉ץ ‗ ̆ ᵬ₮Ȃ

ῇ Έ Ὲ ≢ қᴪ ̆ Έ ῏ԍ

ҳ қᴪ ₮ ̆ ᴪ Ԋ ץ 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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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ᴍ Ύ қȂ

ῇ ҂ ≢ қᴪ ᴪ ҉ ‗ қȂ

≢ қᴪ ҍץ қᴪ ҽ ̆Ὲ Ҭ ῏

қᴪҽ ԍ ≢ қᴪ Ȃ

Ὲ ᾴ

ῇ ῇ Ὲ ȇҬ ῍֟ᾴ ȈȇҬ ῍֟ᾴ ᴑҙ

ᵬ ᶛ̂ ̃Ȉ ̆ ҉ ᾴ ‰̆ Ҭ ῍֟ᾴ

ҙ ᴍ Ὲ ᴪȂ ̆ ῏ ̆ ᾴ ᴪȂ

ῇ Ӝ Ὲ ᾴ ᾴ ף ᴪ ҽ֟ ̆ ᴋ ѿ ҹ5 Ȃ

ᴋ ҽȂᾴ ᴪ ᴋ ᾴ Ȃ

Ӝ Ὲ ᾴ ҹ9ֲ̆ ᾴ ӥ 1ֲȁᾴ ◐ӥ 2ֲ̆

ӥ 1ֲȂ

Ӝ ѿ Ὲ Ҋ ᴑҙ ᾴ ̆ ᾴⱵ ᵬֲ ̆

ᾴ ᵬ̆ ᾴ ᾴ ᵬ Ȃᾴ ῒֲ └ ῀

Ὲ └̆Ғ ᾴⱵ ᵬֲ Ҍ ԍ 1% ᶛ Ȃᾴ

ᵬ ῀Ὲ ̆ Ҍ ԍῈ ҉ 1% ᶛ׆Ὲ

Ҭ↓ Ȃ

Ӝ ԋ Ὲ ᾴ ᵬ ̆ ȁ ȁḠ ̆ᶭ

‗ Ὲ Ԋ ȂҺ ̔

̂ѿ̃ⱴ Ὲ ᾴ ̆ Ҭ ᴪҺӈ └ ȁ

└ ȁ └ ̆ ῃᵣᾴ ȁ ȁ

↕ȁ ҉ ӟץ ҹ ᾴҬ Ḡ ѿ ̕



28

̂ԋ̃ ῀ ӟ ӟ Ҭף ᴪҺӈ ̆ ӟ ᴰᾴ

̆ ᾴ ̆ ȁḠ ᾴҬ ‗ ҉

ᾴ ‗ Ὲ ̕

̂҈̃ Ὲ Ԋ ̆ қᴪȁ Ԋᴪȁ ᶭ

ᶏ ̕

̂ ̃ⱴ Ὲ ֲ ֲ ῏̆ Ὲ

ᴝȁֲ ᴝ ̕

̂ԓ̃ Ὲ ᾴ Һᵣ ᴋ̆ ȁ ῤ

̆Ҥ ̆ ꜚῃ Ҥ׆ ᾴ ᵈ̕

̂Έ̃ⱴ ᾴ ᾴ ᴝ ̆ ᴧ

Ὲ ̕

̂҂̃ Ὲ ᵬȁ ȁ ѿ ᵬ̆ Ὲ

ᴪȁ῍ ȁ ̕

̂ῇ̃ ‗ ᾴ ῤ ῒז Ԋ Ȃ

Ӝ ҈ ῏ └ Ԋ Ȃ

Ԋ ᾴ ╠ ̆Ῥ Ԋᴪȁ ᵬ

₮‗ Ȃ

Ӝ ľ ῀ȁ֜ ᴋ Ŀ ᵣ└̆ ᴆ

ᾴ ץ ῀ Ԋᴪȁ ̆ Ԋᴪȁ

Ҭ ᴆ ᾴ ᶭץ ῏ ῀ᾴ Ȃᾴ ӥ ȁ Ԋ ѿ

ֲ ᴋ̆ᾴ ѿ ᴋᾴ ◐ӥ Ȃ ‰̆ᾴ Ғ ᾴ ᵬ

◐◐‗Ȃ

ѿ

Ԋᴪ

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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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Ԋ Ԋᴪ Ԋ Ȃ Ԋᴪ Ҭ ҈№ӊѿ҉ץ

̂ ̃ Ԋ̂ ԍῈ қғҌ Ὲ ῤ ᴋ Ԋ̆Ҋ ̃̆ ῒҬ

ѿ ᴪ Ғҙֲ ғΐ Ὲ ҉ ├֜ ӊ҉ ↕

Ғҙ ̆ ΐ ᴪ ῏ Ⱶ Ғ Ȃ

Ὲ ץ ԊᴪҒ ᴪȂ

Ӝ Έ Ԋ қᴪ ҽ֟ ̆ ᴋ ҈ Ȃ Ԋᴋ

̆ ץ ᴋ̆ᵖ Ԋ ᴋ Ҍ Έ Ȃ ף Ԋ Ὲ

ף ᴪȁ ᴪ ῒז Һ ҽ֟ Ȃ

Ԋᴋ ׆ ᴋӊ ̆ Ԋᴪᴋ ҹ Ȃ Ԋᴋ

̆ ₮ Ԋ ᴋ╠̆ Ԋׅ ᶭ ȁ ȁ

̆ Ԋ ⱵȂ

қᴪ ῏ ȁ ῏ Ҍ ↕

ᶛ ╠ Ҋ̆ ץץ ‗ ᴋᵥᴋ Ԋ ᾧ̂ᵖ

ᴋᵥ ₮ ễ Ҍ Ȃ̃

Ԋ ȁ◐ Ԋ ̂ Ԋ ̃ ῃᵣ Ԋ ҽ ᾧ̆

Ԋ ȁ◐ Ԋ ᴋ ҈ ̆ ץ ᴋȂ

Ԋ ῚᴋῈ ֲ Ⱶ̆ᵖῚᴋ ֲ Ⱶ

Ԋץ ף ᴋ Ԋ̆ Ҍ Ὲ Ԋ ԋ№ӊѿȂ

Ԋ Ὲ ᴍȂ

Ӝ ҂ Ԋᴪ қᴪ ̆ ᶏҊ↓ ̔

̂ѿ̃ қᴪ̆ қᴪ ᵬ̕

̂ԋ̃ қᴪ ‗ ̕

̂҈̃‗ Ὲ ⅞ ̕

̂ ̃ ‰Ὲ Ⱶ ̕

̂ԓ̃└ Ὲ ≠ № Ԏ ̕

̂Έ̃└ Ὲ ⱴ ⁞ Ύ ץ ṽ├ ῒז ├

҉ ̕

̂҂̃ Ὲ ѿ̃ ӊᴋ ṽ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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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Ḇȁ Ԋᴪ‗ ̕

̂҈̃ Ὲ ├̕

̂ ̃ Ԋᴪ ԇ ῒז Ȃ

ԊᴪҌ Ԋᴪ ᶏ ԇ Ԋ ȁ ᶏȂ

Ὲ ◐ Ԋ ꜛ Ԋ ᵬ̆ Ԋ Ҍ Ⱶ Ҍ Ⱶ ̆

◐ Ԋ Ⱶ̂Ὲ ңᵝ◐ Ԋ ̆ ҉ץ Ԋ῍ ҽ ◐

Ԋ Ⱶ̃̕ ◐ Ԋ Ҍ Ⱶ Ҍ Ⱶ ̆ ҉ץ Ԋ

῍ ҽѿ Ԋ ⱵȂ

ѿ Ԋᴪ ᴪ ̆ Ԋ ̆ԍᴪ

╠ץ ῃᵣ ԊȂ Ԋ ̆ ף №ӊѿ҉ץ ‗ қȁ

҈№ӊѿ҉ץ Ԋȁԋ№ӊѿ҉ץ Ԋȁ ᴪ Ὲ ̆

ҳ Ԋᴪᴪ Ȃ

ѿ ѿ Ԋᴪᴪ Ҋ↓ ̔

̂ѿ̃ Ԋᴪᶛᴪ ԊᴪԊᾢ ̆ῒ

Ȃ

̂ԋ̃ Ԋᴪ Ԋᾢ‗ Ԋᴪᴪ ̆ Ԋᴪ ӥ №≢

ԍᴪ ╠ ̂ ᴪ ȁ̃҈ ̂ҳ ᴪ ̃̆ Ԋᴪᴪ

Ԋ ȁ ᴰȁ ȁᴰ ȁ Ғ Ғֲ Ὲ

҉ ├֜ ᾛ Ԋ̆ᵖ ѿ Ӝ

Ȃ

̂҈̃ Ҭ ̆ ̆ ᴪ ȁԊ ȁ

₮ Ȃ

ѿ ԋ Ԋ ₮ ᴪ ̆ ғ ⌠ᴪ╠ ⌠ᴪ ₮ ⌠

ᴪ ̆ ᵬ ῒ ₮ᴪ Ȃ

Ḡ Ԋᾟ№ ╠ Ҋ̆ Ԋᴪᴪ ץ ᵬ

₮‗ ̆ ҍᴪ Ԋ ̆ Ԋֲ ⌠

ֲ ̆Ḃ ‗ ̆ ҍᴪ Ԋ ᵬ ֪ ₮ ᴪ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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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 Ԋᴪᴪ Ԋ̂ ӥ ῒ

ז Ԋףҹ₮ Ԋᴪ Ԋ̃₮ ҽ Ȃ Ԋ ѿ ‗ Ȃ

Ԋᴪᵬ₮‗ ̆ Ӝ ҂ ≢ ̆ ῃᵣ Ԋ

Ȃ

Ԋҍ Ԋᴪᴪ ‗ Ԋ ᴑҙ ҩֲ ῏ ῏ ̆ Ԋ

Ԋᴪӥ Ȃ ῏ ῏ ԊҌ ‗ ᶏ ‗ ̆

ӞҌ ף ῒז Ԋ ᶏ ‗ Ȃ ᶏ Ԋ ‗̆֞Ҍ ῒ ̆

ᵖ ȁ ȁ ῏ ᶛ ↕ Ȃ Ԋᴪᴪ

῏ ῏ Ԋ₮ ̂ ӥ ‗ ̃ ҽ ̆ Ԋᴪᴪ ᵬ‗

῏ ῏ Ԋ Ȃ₮ Ԋᴪ ῏ Ԋֲ Ҍ ҈ֲ ̆

Ԋ ֜ қᴪ Ȃ

ѿ Ԋᴪᴪ ̆ Ԋ ֲ₮ Ȃ Ԋ Ҍ ₮ ̆

ӥץ ῒז Ԋףҹ₮ ̆ ӥҬ ף ֲ ף̆ Ԋ ȁ

̆ ֲ Ȃ ԊҌ Ԋףҹ

Ȃ

₮ҹף ᴪ Ԋ ῤ ᶏ Ԋ ≠Ȃ Ԋ ₮

Ԋᴪ ̆֞ ף ₮ ̆ ᵬ ᴪ ҉ Ȃ

Ԋ ң ֪ ₮ ̆ӞҌ ῒז Ԋ₮ Ԋᴪᴪ ̆ ҹҌ

̆ Ԋᴪ қᴪԇץ Ȃ

Ԋ₮ Ԋᴪ Ὲ Ȃט Ԋ ᴪ

֜ ץ̆ ᴪ Ȃᴪ ֜

֞ Ὲ Ȃט

ѿ ԓ Ԋᴪ ᴪ Ԋ ‗ Ҭץ ̆ ᵬ ᴪ

Ȃ Ԋᴪᴪ ᵬҹῈ Ḡ ̆Ḡ Ҍ ԍ 10 Ȃ

Ԋ Ԋᴪ ‗ ᴋȂ Ԋᴪ ‗ ȁ

Ὲ ȁ қᴪ‗ ̆ ᶏῈ Ҥ ̆ ҍ‗ Ԋ Ὲ

ễ ᴋ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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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Έ Ԋ ץ ᴋ ╠ץ ᴋȂ Ԋ ᴋ Ԋᴪ

֜ӥ ̆Ὲ ⌠ ӊ ᴋ ̆ Ԋᴪ 2ҩ֜ ῤ

῏ ’Ȃ Ԋ ᴋ Ὲ Ԋᴪ ᵞԍ ᵞֲ ̆

₮ Ԋ ᴋ╠̆ Ԋׅ ᶭ ȁ ȁ

̆ Ԋ ⱵȂ

ѿ ҂ қᴪ ‗ץ ᴋ Ԋ̆‗ ᵬ₮ӊ ᴋ Ȃ

̆ ᴋ ╠ ᴋ Ԋ ̆ Ԋ ץ Ὲ ԇץ ễȂ

ѿ ῇ Ԋᴪ ̆ᴋᵥ ԊҌ ץ

ҩֲ ӈף Ὲ Ԋᴪ ԊȂ Ԋץῒҩֲ ӈ Ԋ ̆ ҈ ᴪ

ҹ Ԋ ף Ὲ Ԋᴪ Ԋ ’Ҋ̆ Ԋ Ԋᾢ ῒ

ᴍȂ

ѿ Ӝ Ԋ Ὲ Ⱶ̆ ֲז ̆Ὲ ễ

ᴋ̕ Ԋ ̆Ӟ ễ ᴋȂ

Ԋ Ὲ Ⱶ ȁ ȁ ̆

Ὲ ̆ ễ ᴋȂ

ԋ Ԋ

ѿ ѿ Ԋ ȁ ȁ ├ ȁ ├֜

̆ ̆ ԊᴪҬ ҍ‗ ȁ └ ȁ

Ғҙ ᵬ ̆ Ὲ ᵣ≠ ̆Ḡ Ҭ қ Ȃ

Ԋ ̆Ҍ Ὲ Һ қȁ └ֲ ҍῈ

ῒҺ қȁ └ֲ ≠ ῏ ᵝ ҩֲ Ȃ

ѿ ѿ ѿ Ὲ ԊṜ ֲ Ὲ Ԋᴪȁ

Ὲ ‗ ᴍ ҉ץ˿1 қ ̆ Ὲ қᴪ ҽ֟ Ȃ

Ԋ ᴋ ҍῈ ῒז Ԋᴋ ̆ᴋ ̆ ץ 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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ᵖ ᴋ Ҍ Έ Ȃ

ѿ ѿ ԋ ᴋ Ԋ Ҋ↓ ᴆ̔

̂ѿ̃ ȁ ȁῒז ῏ ȁῈ ҉ ├֜

҉ ↕ Ὲ ̆ΐ ᴋ҉ Ὲ Ԋ ̕

̂ԋ̃ΐ ῏ ȁ ȁ Ὲ ҉ ├֜

҉ ↕ ̕

̂҈̃ΐ ҉ Ὲ ᵬ ̆ ῏ ȁ ȁ

↕̂ ᵖҌ ԍ ᴪ ‰↕̃̕

̂ ̃ΐ ԓ ҉ץ ȁᴪ ȁ ῒז Ԋ

ᵬ ̕

̂ԓ̃ΐ ҩֲ ̆Ҍ Ḥ Ҍ ̕

̂Έ̃ ȁ ȁ ȁ ᴆῈ ҉ ├֜

῏ ↕ Ὲ ῒז ᴆȂ

ѿ ѿ ҈ Ԋ ΐ Ȃ ȁ /

Ὲ ҉ ├֜ ҉ ↕ ̆Ҋ↓ֲ Ҍ ᴋ Ԋ̔

̂ѿ̃ Ὲ Ὲ ᴑҙᴋ ֲ ֲ ֪ ΐ Һ

ᴪ῏ ֲ ̂ ֪ Ẽȁ ȁ ̕Һ ᴪ῏ ᾞ

ȁ Ẽ ȁ Ẽȁᾞ Ẽȁ Ẽ ᾞ ȁ

Ẽ ̃̕

̂ԋ̃ Ὲ ᴍ ҉ץ1% Ὲ ╠ қҬ

ֲ қ ῒ ֪ ̕

̂҈̃ Ὲ ᴍ ҉ץ˿5 қ ᵝ Ὲ

╠ԓ қ ᵝᴋ ֲ ῒ ֪ ̕

̂ ̃ Ὲ қȁ └ֲ ᴑҙᴋ ֲ ῒ ֪ ̕

̂ԓ̃ҹῈ ῒ қȁ └ֲ ῒ ᴑҙ ᶫ Ⱶȁ

ȁ ȁḠ Ⱶ ֲ ̕ ᵖҌ ԍ ᶫ Ⱶ Ҭ׃

ῃᵣֲ ȁ ֲ ȁ ҉ ֲ ȁ ᴩֲȁ Ԋȁ ֲ

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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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Έ̃ ҍῈ ῒ қȁ └ֲ ῒ ᴑҙΐ

ҙⱵ ֲ ̆ ҙⱵ ᵝ ῒ қȁ └ֲ

ᵝᴋ ֲ Ȃ

ҙⱵ ȇ҉ ├֜ ҉ ↕Ȉ

Ὲ ֜ қᴪ Ԋ ̆ ҉ ├֜ Ҋץ̂ ҉֜

̃ ῒז Ԋ ̕

̂҂̃ ѿ ῤ ΐ ╠Έ ↓ҽ ֲ ̕

̂ῇ̃ ȁ ȁ ├ ȁῈ ҉ ├֜ Ὲ

Ҍΐ ῒֲז Ȃ

╠ Έ Ҭ Ὲ қȁ └ֲ ᴑҙ̆Ҍ

ҍῈ ѿ ֟ └ғ ῏ ҍῈ ῏ ῏

ᴑҙȂ

Ԋ ’ ̆ ’ ֜ ԊᴪȂ

Ԋᴪ ᴋ Ԋ ’ ᵀ ₮ΐҒ ̆ҍ

Ȃ

ľᴋ Ŀ ᴋ Ԋȁ ֲ ץ ῒז ᵬֲ Ȃ

ѿ ѿ Ԋ ң ֪ ₮ Ԋᴪᴪ ̆ӞҌ

ῒז Ԋףҹ₮ ̆ Ԋᴪ Ԋ ӊ 30 ῤ қ

ᴪԇץ Ȃ ₮ ҉ ’ ȁ Ὲ Ҭ Ҍ ᴋ

Ԋ ̆ Ԋᴋ ╠Ҍ ᾧ Ȃ ╠ᾧ ̆Ὲ

ῒᵬҹ ≢ Ԋ ԇץ ̆ ᾧ Ԋ ҹῈ ᾧ Ҍ ̆

ᵬ₮Ὲץ Ȃ

Ὲ Ԋᴋ ₮ Ҍ ῏ Ὲ Ԋ

ᴋ ̆ Ả Ԋ ⱵȂ

̆Ὲ Ԋᴪ Ԋ 2 ῤ ꜚ‗ ᾧ

ῒ Ԋ ⱵȂ

Ԋ ᴋ ╠ ץ ₮ Ȃ Ԋ Ԋᴪ ֜ӥ

̆ ᴋᵥҍῒ ῏ ῒ ҹ Ὲ қ ṽ ֲ

’ Ȃ Ԋ Ⱶ Ὲ ԊᴪҬ 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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ᶛᵞԍ ᵞ ̆ ῒҒ ᴪҬ Ԋ ᶛҌ

̆ ԊҬ ᴪ Ғҙֲ ̆Ὲ ╠ Ԋ ӊ 60

ῤ Ȃ

ѿ ѿ ԓ Ԋᵬҹ Ԋᴪ ̆ Ὲ ῃᵣ қ

ӈⱵȁאָאלӈⱵ̆ Ҋ↓ ̔

̂ѿ̃ ҍ Ԋᴪ‗ Ԋ ̕

̂ԋ̃ Ὲ ҍ қȁ └ֲȁ Ԋȁ ֲ ӊ

≠ ‖ Ԋ ̆Ḡ Ҭ қ ̕

̂҈̃ Ὲ ᶫҒҙȁ ̆Ḇ Ԋᴪ‗ ̕

̂ ̃ ȁ ȁ ├ ῒז Ȃ

ѿ ѿ Έ ΐ ȇῈ Ȉ ῒז ῏ ȁ Ὲ

ԇ Ԋ ̆ Ԋ ΐ Ҋץ ≢ ̔

̂ѿ̃ Ὲ Ҭ қ Ԋ ̕

̂ԋ̃ Ԋᴪ ҳ қᴪ̕

̂҈̃ Ԋᴪᴪ ̕

̂ ̃ Ҭ׃ ̆ Ὲ ΐᵣԊ ȁ ̕

̂ԓ̃ᶭ Ὲ қ қ ≠̕

̂Έ̃ ȁ ȁ ҉ ├ Ὲ

ῒז Ȃ

Ԋ ᶏ ̂ԋ̃ ̂ ̃ ̆ ῃᵣ Ԋ

̆ Ԋ ᶏ ̂ ̃ ̆Ὲ Ȃ҉ Ҍ

ᶏ ̆Ὲ ΐᵣ ’ Ȃ

Ԋ ̆ Ὲ ΐᵣԊ

̆ ῏ Ὲ Ȃ

ѿ ѿ ҂ Ҋ↓Ԋ Ὲ ῃᵣ Ԋ ̆ ֜

Ԋᴪ ̔

̂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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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Ὲ ῏ ᾧ ̕

̂҈̃ Ὲ Ԋᴪ ᵬ₮ ‗ ̕

̂ ̃ ȁ ȁ ├ Ὲ ῒזԊ Ȃ

ѿ ѿ ῇ Ὲ ῃ Ԋ ⱴ Ғ ᴪ └Ȃ Ԋᴪ

῏ ֜ Ԋ ̆ ԊҒ ᴪ Ԋᾢ Ȃ

Ὲ Ҍ ῃ Ԋ ⱴ ᴪ Ҋץ̂

ԊҒ ᴪ Ȃ̃Ὲ ѿ ѿ Έ ѿ ̂ԋ̃ ̂ ̃ ȁ ѿ

ѿ ҂ ↓Ԋ ̆ ԊҒ ᴪ Ȃ ԊҒ ᴪ ץ

Ὲ ῒזԊ Ȃ

ԊҒ ᴪ Ԋ῍ ҽѿ Ԋ Һ ̕

ֲҌ Ҍ ̆ң ҉ץ Ԋ ץ ҽѿ

ף Һ Ȃ

ԊҒ ᴪ └ᵬᴪ ̆ Ԋ ᴪ

Ҭ Ȃ Ԋ ᴪ ȂῈ ҹ ԊҒ ᴪ

ᶫḂ≠ Ȃ

҈ Ὲ Ԋᴪ ӥ

ѿ ѿ Ӝ Ὲ Ԋᴪ ӥѿ ң Ȃ Ԋᴪ ӥҹῈ

ֲ Ȃ

ѿ ԋ Ὲ Ԋᴪ ӥ ΐ Ғҙ

ֲ̆ Ԋᴪ ᴋȂῒҺ ̔

Ὲ ң Ὲ Ԋᴪ ӥ̆↕ ң ӥ №≢ Ὲ Ҭ

ῤ Ҭ ԊⱵ̆ᵖᴋᵥѿֲ Ԋᴪ ӥ̆⁪ ̆

ῒ,´ $ �ÖȂԊ ֲӀя
ң ᶫ

ᵥԊῈ ѿᴪᶢ Ȃ

ңᵖ

y ᶫȂᴚҺȂῒҺ Ȃ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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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ԊⱵ ӥ Һ Ԋᴪ ̆ᶭ ֜

├҉ ↕ ֜ ֜ ῏ ᴆ̕‰ қᴪ Ԋᴪ

ᴪ ᴆ̕ Ὲ Ύ ֜ҍῈ ῏ ᴆȂ

Ὲ ѿ Ὲ Ԋᴪ ӥ̆↕ ᵝ ӥ ҉ Ҭ ῤ

ԊⱵ ӥ Ҭ ԊⱵ ӥ ᴋȂ

ѿ ԋ ѿ Ὲ Ԋ ῒז ֲ ῚᴋῈץ Ԋᴪ ӥȂ

Ὲ ᴪ ԊⱵ ᴪ Ҍ ῚᴋῈ Ԋᴪ ӥȂ

Ὲ Ԋᴪ ӥ ԊῚᴋ ̆ ѿ ҹ Ԋ Ὲ Ԋᴪ ӥ

№≢ᵬ₮̆↕ Ὶᴋ Ԋ Ὲ Ԋᴪ ӥ ֲҌ ץ ᴍᵬ₮Ȃ

ѿ ԋ ԋ Ԋᴪ ӥ ῏ אָאל ῒ Ȃ

Ԋᴪ ӥ ꜛῈ Ҭ ῏ Ὲ ҉ ├֜

↕Ȃ

Ὲ

ѿ ԋ ҈ Ὲ ѿ ̆ Ԋᴪ ᴋ Ȃ

ѿ ԋ Ԋᴪ ̆ ᶏҊ↓ ̔

̂ѿ̃Һ Ὲ ֟ ᵬ̆ Ԋᴪ‗ ̆ Ԋᴪ

ᵬ̕

̂ԋ̃ Ὲ ⅞ ̕

̂҈̃ Ὲ ῤ ̕

̂ ̃ Ὲ └ ̕

̂ԓ̃└ Ὲ ̕

̂Έ̃ ᴋ Ὲ ◐ ȁ Ⱶ ֲ̕

̂҂̃ ᴋ Ԋᴪ ᴋ ץ ֲ ̕

̂ῇ̃Ὲ Ԋᴪ ԇ ῒז Ȃ

ᶏ҉ ̆ ԍῈ ᾴ ᴪ ҍ ‗ 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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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ᾢ Ὲ ᾴ ᴪ Ȃ

ѿ ԋ ԓ Ԋ ↓ Ԋᴪᴪ ⌠ᴪ ῏

ᴆ̕ Ԋ Ԋᴪᴪ ҉ ‗ Ȃ

ѿ ԋ Έ ȁ◐ ᶏ ̆Ҍ қᴪ Ԋᴪ

‗ Ȃ

ѿ ԋ ҂ ȁ◐ ᶏ ̆ ȁ

Ὲ ̆ Ḥ אָאל ӈⱵȂ

ԓ ԊᴪҒ ᴪ

ѿ ԋ ῇ Ὲ Ԋᴪ ᴪ̆ ᶏȇῈ Ȉ

Ԋᴪ Ȃ

ѿ ԋ Ӝ ᴪ ҹ 4 ̆ҹҌ Ὲ ᴋ ֲ

Ԋ̆ ҹ Ԋ̆ ԊҬᴪ Ғҙֲ ᴋҺ ̂ ֲ Ȃ̃

ѿ ҈ ᴪ Ὲ ⱵḤ ῒ ȁ ᵀ

ῤ ᵬ ῤ └̆Ҋ↓Ԋ ᴪῃᵣ

̆ ֜ Ԋᴪ ̔

̂ѿ̃ Ⱶᴪ Ҭ ⱵḤ ȁῤ └ ᴇ ̕

̂ԋ̃ ⱲῈ ҙⱵ ᴪ ԊⱵ ̕

̂҈̃ ᴋ Ὲ Ⱶ ֲ̕

̂ ̃ ᴪ ‰↕ ץ ᵬ₮ᴪ ȁᴪ ᵀ

ᴪ ̕

̂ԓ̃ ȁ ȁ ├ ῒזԊ Ȃ

ѿ ҈ ѿ ᴪ ѿ ᴪ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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ң ҉ץ ̆ ֲ ҹ ̆ ץ ҳ ᴪ Ȃ

ᴪᴪ ҈№ӊԋ҉ץ ₮ ҽ Ȃ ᴪᵬ₮‗ ̆

ᴪ Ȃ

ᴪ‗ ‗̆ ѿֲѿ Ȃ

ᴪ‗ └ᵬᴪ ̆₮ ᴪ ᴪ

ᴪ ҉ Ȃ ᴪ ᵬ Ԋᴪ └ Ȃ

ѿ ҈ ԋ ᴪ ̆Ὲ Ԋᴪ ᴪȁ

ᴪ ȁ ᴪ ᴪ̆ Ғ ᴪᶭ Ԋᴪ

ȂҒ ᴪ ֜ Ԋᴪ ‗ ȂҒ ᴪ ᵬ

Ԋᴪ └ Ȃ

ѿ ҈ ҈ ᴪ Ԋȁ ֲ ‰

̆ Ԋȁ ֲ ֲ ῒᴋ ȁ ̆ Ҋ↓Ԋ

Ԋᴪ ₮ ̔

̂ѿ̃ ᴋᾧ Ԋ̕

̂ԋ̃ ᴋ ֲ ̕

̂҈̃ ȁ ȁ ├ ῒזԊ Ȃ

Ὲ ҹ ᴪ ᴋ ѿ Ҍ ≢ ԊȂ

Ԋᴪ ᴪ ῃ ̆ Ԋᴪ‗

Ҭ ᴪ ΐᵣ ̆ Ȃ

ѿ ҈ ᴪ └ Ԋȁ ֲ ‰

̆└ ȁ Ԋȁ ֲ ‗ └ȁ‗ ȁ ט

ҍ ט ҍ ̆ Ҋ↓Ԋ Ԋᴪ ₮ ̔

̂ѿ̃ Ԋȁ ֲ ̕

└⅜ ᴪ ᴪᴪט└ ̂̕҈̃ Ԋȁ ֲ ῈȂ ̕҈̃ ȁ ȁ ├ ῒז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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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Ὲ ӈⱵ ӈⱵȂאָאל

ѿ ҈ ҂ Ὲ Ԋȁ ֲ ȁ Ὲ

̆ Ὲ ӈⱵ̆ ᾧ ≠ ҍῈ ≠ ‖ ̆

Ҍ ≠ Ҍ ≠ ȂῈ Ԋȁ ֲ Ὲ Ҋ↓

ӈⱵ̔

̂ѿ̃Ҍ ᷅ Ὲ ֟ȁ Ὲ ̕

̂ԋ̃Ҍ Ὲ ῒҩֲץ ӈ ῒזҩֲ ӈ Ữ̕

̂҈̃Ҍ ≠ ῒז ῀̕

̂ ̃ Ԋᴪ қᴪ ̆ Ԋᴪ

қᴪ‗ ̆Ҍ ҍ Ὲ ֜ ̕

̂ԓ̃Ҍ ≠ ⱵḂ≠̆ҹ ֲז ԍῈ ҙ ᴪ̆ᵖ

Ԋᴪ қᴪ қᴪ‗ ̆ Ὲ ȁ

̆Ҍ ≠ ҙ ᴪ ̕

̂Έ̃ Ԋᴪ қᴪ ̆ қᴪ‗ ̆Ҍ

ҹֲז ҍ Ὲ ҙⱵ̕

̂҂̃Ҍ ҍῈֲז ֜ ᵳ ҹ ̕

̂ῇ̃Ҍ Ὲ ̕

̂Ӝ̃Ҍ ≠ ῒ῏ ῏ Ὲ ≠ ̕

̂ ̃ ȁ ȁ Ὲ ῒז ӈⱵȂ

Ԋȁ ֲ ῀̆ Ὲ ̕ Ὲ

̆ ễ ᴋȂ

Ԋȁ ֲ ֪ ̆ Ԋȁ ֲ ῒ ֪

└ ᴑҙ̆ץ ҍ Ԋȁ ֲ ῒז῏ ῏ ῏ ֲ̆ҍ

Ὲ ֜ ̆ ѿ ̂ ̃ Ȃ

ѿ ҈ ῇ Ὲ Ԋ ȁ Ὲ ̆ Ὲ

ӈⱵ̆אָאל Ⱶ ҹῈ ≠ ⌠

Ȃ Ԋ Ὲ Ҋ↓אָאלӈⱵ̔

̂ѿ̃ ȁ ȁאָאל ᶏῈ ԇ Ḡץ̆≠ Ὲ ҙ



43

ҹ ȁ ץ ̆ ҙ ꜚҌ

ҙ ҙⱵ ̕

̂ԋ̃ Ὲ қ̕

̂҈̃ ԅ Ὲ ҙⱵ ’̕

̂ ̃ Ὲ ӥ ̆Ḡ Ὲ Ḥ

ȁ‰ ȁ ̕

̂ԓ̃ ᴪ ᶫ ῏ ’ ̆Ҍ ᴪ

ᶏ ̕

̂Έ̃ ȁ ȁ ῒאָאלזӈⱵȂ

҉ ԍ ֲ Ȃ

ѿ ҈ Ӝ Ὲ Ԋȁ ֲ ̆ ҍῈ

⅞Ҭ ȁ֜ ȁ ≠ ῏ ̂Ὲ ҍ Ԋȁ ֲ

ᴋ ̃̆ Ҍ ῏Ԋ ’Ҋ Ԋᴪ ‰ ̆

Ԋᴪ ῒ≠ ῏ Ȃ

≠ ῏ Ὲ Ԋȁ ֲ ╠ Ԋ

ᴪẠԅ ̆ ғ Ԋᴪ Ҍ ῒ ῀ ֲ ̆֞ ⱴ ‗ ᴪ ҉ ‰

ԅ Ԋ ̆Ὲ ȁ֜ ̕ᵖ ῏ Ԋȁ

ֲ ῒӈⱵ ҹҌ Ԋֲ Ҋ Ȃ

Ὲ Ԋȁ ֲ ῏ֲҍ ȁ֜ ȁ ≠ ῏ ̆

῏ Ԋȁ ֲ Ӟ ҹ ≠ ῏ Ȃ

ѿ Ὲ Ԋȁ ֲ Ὲ ῏

ȁ֜ ȁ ӥץ╠ Ԋᴪ̆ ԍ ↓ ῤ ̆Ὲ

ȁ֜ ȁ ҍῒ ≠ ῏ ̆↕ ῤ̆ ῏

Ԋȁ ֲ ҹẠԅ ╠ Ȃ

ѿ ѿ Ὲ Ԋȁ ֲ Ὲ ӈⱵ ̆

ȁ ≠ȁ ̆Ὲ Ҋץ ̔

̂ѿ̃ ῏ Ԋȁ ֲ ễ ԍῒ 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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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 ᴋᵥ Ὲ ҍ ῏ Ԋȁ ֲ

֜ ץ̆ Ὲ ҍ ҈ֲ̂ ҈ֲ ף Ὲ

Ԋȁ ֲ ԅ Ὲ ӈⱵ̃ ֜ ̕

̂҈̃ ῏ Ԋȁ ֲ ֜₮ ӈⱵ ̕

̂ ̃ ῏ Ԋȁ ֲ ҹῈ ̆

̂ᵖҌ ԍ̃ᵳ ̕

̂ԓ̃ ῏ Ԋȁ ֲ ֜ԇῈ

≠ Ȃ

҂ Ⱶᴪ └ ҍ≠ №

ѿ ԋ Ὲ ᶭ ȁ Ⱶ Һ └

Ҭ ᴪ ‰↕ ̆└ Ὲ Ⱶᴪ └ Ȃ

ѿ ҈ Ὲ ᴪ Ὲ └̆ Ὲ ѿ ѿ

ԋ ҈ ѿ ҹѿᴪ Ȃ

Ὲ ֲ ҹ ᵝ ̆ Ҭ ӥΏȂ

ѿ Ὲ Ⱶ Ҭ ᴪ ‰↕ └ ̆

҉ ᴪ ‰↕ └Ȃ ң ᴪ ‰↕ └ Ⱶ

₮῀̆ Ⱶ Ҭⱴץ ȂῈ № ῏ᴪ ≠

╠ץ̆ ң Ⱶ Ҭ ≠ ҹ‰Ȃ

ѿ ԓ Ὲ Ὲ Ҭ ҙ Ⱶ Ҭ

ᴪ ‰↕ └̆ ҉ ᴪ ‰↕ └Ȃ

ѿ Έ Ὲ ѿᴪ Ὲ Ⱶ ̆ ѿᴪ

ӊ 4ҩ ῤῈ Ⱶᴪ ̆ ѿᴪ ╠ 6ҩ

ӊ 2ҩ ῤῈ Ҭ ̂ ̃ Ⱶᴪ ̆ ѿᴪ ╠ 3ҩ

╠ 9ҩ ӊ 1ҩ ῤῈ Ⱶᴪ Ȃ҉ Ⱶ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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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ȁ Ḡ ȁ ᴋ Ȃ

ѿ ῇ Ὲ ῤ Ὲ ҙⱵ ꜚȁ ⱵḤ Ԋ

Ȃ

ѿ Ӝ ῤ Ὲ ҙⱵ ꜚȁ ⱵḤ

Ҭ̆ ᴪ Ȃῤ ῏

̆ ᴪ Ȃ

ѿ ԓ ᴪҍᴪ ԊⱵ ȁ

ᵝ ̆ῤ ̆ ᶫ ᵬȂ

ѿ ԓ ѿ Ὲ № ≠ ̆ ≠ №ӊ ↓

῀Ὲ Ὲ ȂῈ Ὲ ҹῈ Ύ №ӊԓ ҉ץ

̆ ҌῬ Ȃ

Ὲ Ὲ Ҍ ץ ╠ץ Ὲ Ԏ ̆ ᶭ ╠

Ὲ ӊ╠̆ ᾢ ≠ Ԏ Ȃ

Ὲ ׆ ≠ Ҭ Ὲ ̆ қᴪ‗ ̆ ץ ᴋ Ὲ

Ὲ Ȃ

Ὲ Ԏ Ὲ ȁῈ ᵩ≠ ̆ қ ᴍ

ᶛ№ ȂῈ Ὲ ᴍҌ № ≠ Ȃ

қᴪ ȇῈ Ȉ қ№ ≠ ̆ қ № ≠

Ὲ ̆ Ὲ ̆ қ ᴋ Ԋȁ ֲ

ễ ᴋ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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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ԓ Έ Ὲ қᴪ ≠ № ᵬ₮‗ ̆ Ὲ Ԋᴪ

қᴪ Ҋѿ Ҭ № ᴆ ҉ └ ΐᵣ ̆

қᴪ 2ҩ ῤ ≠̂ ᴍ̃ Ԋ ȂῈ ῤ қ

ט ≠ ῒז ֲץ̆ ȂῈט ҉ қ ט

≠ ῒז ֲץ̆ ᴇ ץ̆ ȂῈט ҉

қ ט ≠ ῒז ̆ ῏ Ⱳ Ȃ

ѿ ԓ ҂ ῏ ȁ ̆ ט

≠ ῒז ̆ ≠ ῒז ӊ╠ѿҩῈ Ҭ

ֲ Ὲ ῏ Ҭ ᴇȂ

ѿ ԓ ῇ Ὲ ≠ № Ԋᴪ Ὲ Ὲ

’ ̆ Ԋᴪ ֜Ὲ қᴪ ‰Ȃ

Ὲ └ № ΐᵣ ̆ Ԋᴪ Ὲ №

ȁ ᴆ ᵞ ᶛȁ ᴆ ῒ‗ Ԋ Ȃ Ԋ

ҹ № ΐᵣ Ὲ Ҭ қ ̆ Ȃ

Ԋᴪ Ԋ ῃ ̆ Ԋᴪ‗ Ҭ

Ԋ ΐᵣ Ȃ

қᴪ № ╠̆Ὲ Һꜚҍ қ ≢

Ҭ қ ̆ᾟ№ Ҭ қ Ȃ

Ὲ қᴪ ≠ № ̆ ‰Ҋѿ Ҭ

№ ᴆȁ ᶛ҉ ȁ ҉ Ȃ қᴪ Ҋѿ Ҭ № ҉

Ҍ ԍῈ қ ‪≠ Ȃ Ԋᴪ қᴪ‗

≠ № ᴆҊ└ ΐᵣ Ҭ № Ȃ

Ὲ Ὲ ’ ̆ Ὲ ≠

№ ̆ ̆ Ԋᴪ ֜ қᴪ ̆

₮ қᴪ қ ‗ ҉ץ2/3 Ȃ

ѿ ԓ Ӝ Ὲ қ№ ≠ ̆ 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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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ף ף қ ≠ ῀ Ȃ

ѿ Έ Ὲ ҹ ҉ ᴍ қ ᴋ ף

ֲȂ ף ֲ ף ῏ қ Ὲ ҉ ᴍ№ ≠

ῒז ט Ȃ

Ὲ ᴋ ף ֲ ҉ ├֜ ῏ Ȃ

ῇ ᴪ ԊⱵ ᴋ

ѿ Έ ѿ Ὲ ῏ ȁ ᴪ ԊⱵ

̆ ᴪ ȁ‪ ֟ ῒז ῏ Ⱶ ҙⱵȂ

ѿ Έ ԋ Ὲ ᴋᴪ ԊⱵ ̆ Ὲ қ ᴪ

Ҋ қ ᴪ Ȃ ̆ ץ Ȃ

Ὲ ȁ ᴪ ԊⱵ қᴪ‗ ̆ ԊᴪҌ қᴪ‗

╠ ᴋᴪ ԊⱵ Ȃ

ѿ Έ ҈ Ὲ Ḡ ᴪ ԊⱵ ᶫ ȁ ᴪ

₡ ȁᴪ ȁ Ⱶᴪ ῒזᴪ ̆Ҍ ȁ ȁ Ȃ

ѿ Έ ᴪ ԊⱵ қᴪ‗ Ȃ

ѿ Έ ԓ Ὲ ҌῬ ᴪ ԊⱵ ̆ Ԋᾢ 15

ᴪ ԊⱵ ̆Ὲ қᴪ ᴪ ԊⱵ ‗ ̆ᴪ ԊⱵ

қᴪ Ȃᴪ ԊⱵ ₮ ̆ қᴪ Ҍ

Ȃ

Ӝ Ḡ

ѿ Έ Έ Ὲ Ҭ ֲ Ḡ Ὲ Ҭ Ύ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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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Ὲ ᶫḠ ҙⱵ Ḡ Ὲ ḠȂ

Ḡ ȁ Ḡ ῒזḠ Ḡ ̆ Ԋᴪ ῒז

ҙῈ Ạ Ҭ ᶛ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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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Έ ҂ Ὲ Ҭ ȁ └ Ὲ Ꞌꜚ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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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Έ ῇ Ὲ ᶭ ̆ ῏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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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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ṽ ֲ ṽⱵ ễ ӥ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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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 ֲ̆ ᶭ ԇץ Ȃ

Ὲ ₮ ╠ Ԋ ̆ 10 ῤ Ԋ ᴑҙḤ

Ḥ Ὲ ԇץῈ Ȃ

ѿ ҂ Έ Ὲ ѿ ҂ ԓ ѿ ̂ѿ̃ ȁ

̂҈̃ ̆ғ қ№ ֟ ̆ ץ ḱ қᴪ

‗ Ȃ

ᶭ ╠ ḱ қᴪᵬ₮‗ ̆ ₮ қᴪᴪ

қ ‗ ҈№ӊԋ҉ץ Ȃ

ѿ ҂ ҂ Ὲ ѿ ҂ ԓ ѿ ̂ѿ ȁ̃̂ ҈ ȁ̃̂ ȁ̃

̂ԓ̃ ̆ Ȃ

ԊҹῈ ӈⱵֲ̆ Ԋ ₮ ӊ 15 ӊῤ

Ȃ Ԋ ̆ᵖ қᴪ‗ ֲז

Ȃ ӈⱵֲ ӈⱵ̆ Ὲ ṽ ֲ ̆

ễ ᴋȂ

ѿ ҂ ῇ ӊ 10 ῤ ṽ ֲ̆ ԍ 60

ῤ ҉ ᴑҙḤ Ḥ Ὲ Ὲ Ȃṽ ֲ ⌠ ӥ

ӊ 30 ῤ̆ ⌠ ӥ Ὲ ӊ 45 ῤ̆ ῒṽ Ȃ

ṽ Ȃ ṽ ̆ Ҍ ṽ ֲ ễȂ

ѿ ҂ Ӝ ᶏҊ↓ ̔

̂ѿ̃ Ὲ ֟̆№≢ └ ֟ ṽ ֟ ̕

̂ԋ̃ Ὲ ṽ ֲ̕

̂҈̃ ҍ ῏ Ὲ ԅ ҙⱵ̕

̂ ̃ ץ Ҭ֟ ̕

̂ԓ̃ ṽ ȁṽⱵ̕

̂Έ̃ Ὲ ễṽⱵ ▼ᵩ ֟̕

̂҂̃ף Ὲ ҍ Ԋ ꜚȂ



52

ѿ ῇ Ὲ ֟ȁ └ ֟ ṽ ֟ ̆

└ ̆ ̆

̆Ὲ

̆

҇ Ὲ̆ ҇҇ ̆ ̆ῈṶ̆ Ὲ Ṷ ̆᾿

̂᾿

̆

̆҃
҃

̂

᾿

̆

Ӄ ̆

҄

̆

Ὲ Ḥ῀Ḩѿ ῇ

ὣ

ῂ
҃

ˁ

Ӓ

ῂ

ѿ ῇ

̾̆

Ὓפּ

̆ Ễ Ễ

ѿ ῇ

˿

ῂ
ԝ ‮

Ӓ

ῂₑ

ѿ ῇ

Ὓ



53

ԋ Ὲ 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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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议事规则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股东会的召集

第三章 股东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四章 股东会的召开

第五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行为，保证股东

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包

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证券或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统称上市规则）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股东会，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权利。

董事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按时组织股东会。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勤勉

尽责，确保股东会正常召开和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条 股东会应当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四条 股东会分为年度股东会和临时股东会。年度股东会每年召开一

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完结之后的 6 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会不定期召开，出

现下述情形时，临时股东会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内召开：

（一） 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少于《公司章程》所定人数

的 2/3 时；

（二）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 1/3 时；

（三）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或以上表决权（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等但不包括库存股）的股东以书面形式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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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 独立审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

时；

（六）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上市规则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

情形。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根据相关规定公告。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当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

告：

（一）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三）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 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第二章 股东会的召集

第六条 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会。

第七条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会。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

股东会的通知；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告。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应当以书面形

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

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

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应当征得审计委员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未作出书面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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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审计委员会可以自行

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 股东要求召集临时股东会，应当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单独或合计持有 10％或以上表决权（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但不

包括库存股）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

出，并阐明会议的议题。董事会应在收到前述书面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

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在作

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

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二）董事会不同意召开股东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或以上表决权（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但不包括库

存股）的股东向审计委员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审计委员会

提出请求。审计委员会同意召开股东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

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三）审计委员会未在规宜䀀܀出发出਑东会Ⲻ知两ᇘ

ᇖ为㪑计委员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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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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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䱉д挀Ձ宜䀀ܐ审公㛛ᤳ计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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ᡌ

或司共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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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

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

司 1%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议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在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的前提下，召集人应当

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提

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

除前款规定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后，不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会不得进行

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十五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发出书面通知；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包含

会议召开当日。

第十六条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等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

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四） 有权出席股东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 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以及为

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需的全部资料或解释。

第十七条 股东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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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规定方式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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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须有权委任代表或公司代表出席股东会及债权人会

议，而这些代表或公司代表须享有等同其他股东享有的法定权利，包括于股东会

上发言及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

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会应当在股东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股东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

东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和其他召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股东会的正常

秩序。对于干扰股东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采取措施加

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第二十五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

东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六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第二十八条 如果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

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和表决投票代理委托书同时备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召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

的其他地方或在不违反公司注册地及公司股票上市地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前

提下，以其他方式（如电子方式）向公司提供。

第二十九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下

列内容：

（一）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类别和数量；

（二）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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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的具体指示，包括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

对或弃权票的指示等；

（四）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托人签名（

，1y�ê 1®�Å�È�È）
签、签、（弃权票

等

一

，
对列入 审议

限弃权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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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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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每， 括对列入等每等䀵耀人签名

）， 等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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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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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列入成弃权票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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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股东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本规则使股东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出席股

东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三十五条 在股东年会上，董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会作

出报告，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第三十六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会上应就股东的质询作出解释和

说明及满足上市规则要求的其他有效沟通。

第三十七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

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会议登记为准。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类别股东有特别规定除外。股东买入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

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会主席应确保在会议上向股东解释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详细程序，并

回答股东有关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任何提问。

第三十八条 股东与股东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

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

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

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三十九条 除累积投票之外，股东会对所有提案应当逐项表决。对同一

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应当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

原因导致股东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会不得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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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股东会审议提案时，不得对提案进行修改，若变更，则应当被视

为一个新的提案，不得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第四十一条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第四十二条 股东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票表决的每一项提案明确发表以下意见之一：赞成、反

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

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或有关的法律、行政法

规、条例或规定，当任何股东须放弃就任何个别的决议案的表决或限制就任何个

别的决议案只表决赞成或只表决反对，任何违反此项规定或限制而由此股东或其

代表所作的表决均不予计算在内。

第四十三条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

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

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四十四条 股东会会议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会议主

持人应当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

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会现场、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

计票人、监票人、股东、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五条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

所投票数组织点算；如果会议主持人未进行点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

人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后立即要求点票，会议主持人应

当即时组织点票。

第四十六条 股东会决议应当及时公告，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表决

方式、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公司还应当对内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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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求

人民法院撤销；但是，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对决

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董事会、股东等相关方对召集人资格、召集程序、提案内容的合法性、股东

会决议效力等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人民法院作出

撤销决议等判决或者裁定前，相关方应当执行股东会决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及时执行股东会决议，确保公司正常运作。

人民法院对相关事项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说明影响，并在判决或

者裁定生效后积ᬀ

   交确؀关方对相关议>ñ �Ê�Ä �ƒ 	ú �¡ 
ýL’ �� C§ Aù>|或院效后积ᬄ䀀院对相脤相脤露耀案民�x 
> 0�À

ᄀ和证 和证 、行，等判决 露义࠹司�¡ 
ý��È

�u �6 B$ �) -( "A

L’"A �x 
> �Ã >| 
ˆ

�Ä �ƒ�¡ 
ýL’ ��
ˆ�Ä�—�Ä �ƒ



12

（五） 增加、取消或减少该类别股份所具有的转换股份权、选择权、表决

权、转让权、优先配售权、取得公司证券的权利；

（六） 取消或减少该类别股份所具有的、以特定货币收取公司应付款项的

权利；

（七） 设立与该类别股份享有同等或更多表决权、分配权或其他特权的新

类别；

（八） 对该类别股份的转让或所有权加以限制或增加该等限制；

（九） 发行该类别或另一类别的股份认购权或转换股份的权利；

（十） 增加其他类别股份的权利和特权；

（十一）公司改组方案会构成不同类别股东在改组中不按比例地承担责任；

（十二）修改或废除本章所规定的条款。

第五十七条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无论原来在股东会上有否表决权，在涉

及本规则第五十六条（二）至（八）、（十一）至（十二）项的事项时，在类别股

东会上具有表决权，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第五十八条 类别股东会的决议，应当经根据本规则前条由出席类别股东

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权表决通过，方可作出。

第五十九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参照第十五条关于召开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时限要求发出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

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第六十条 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只需送给有权在该会议上表决的股东。

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以与股东会尽可能相同的程序举行，《公司章程》中有关

股东会举行程序的条款适用于类别股东会议。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则为《公司章程》附件。本规则由董事会制定，经股东

会特别决议批准后生效；本规则的修改，由董事会提出修正案，经股东会特别决

议批准后生效。

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本规则进行解释。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或与法律、行政法规、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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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其他有关规范性

文件、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则所称“以上”、“内”，含本数；“过”、“低于”、

“多于”，不含本数。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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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高效运作

和科学决策，规范董事会及内部机构运作程序，发挥其经营决策机构的作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香港、上海（以下简称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监管规则）

及《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制定本

议事规则。

第二章 董事会的组成和职权

第二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一人。董事会设董

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至二人，执行董事一至数人。执行董事处理董事会

授权的事宜。董事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指独立于公

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且具备上市

地监管规则所规定的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

长。



第三条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

及上市的方案；

（七）拟定公司的重大收购或出售方案，收购本公司股票方案以及公司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董事会在评价总经理

业绩时，董事兼任总经理的，该董事应回避）；

（十六）除《公司法》、上市地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会决议

的事项外，决定公司的其他重大事务和行政事务，以及签署其他的重要协议；



（十七）股东会及《公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除第（六）、（七）、（十二）项以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规定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其余可由过

半数的董事表决同意。属于公司党委会参与重大问题决策范围的，应当事先听取

公司党委会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条 董事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如拟处置固定资产的预期价值，与此

项处置建议前四个月内已处置的固定资产所得到的价值的总和，超过股东会最近

审议的资产负债表所显示的固定资产价值的 33％，则董事会在未经股东会批准

前不得处置或者同意处置该固定资产。

本条所指的对固定资产的处置，包括转让某些资产权益的行为，但不包括以

固定资产提供担保的行为。

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进行的交易的有效性，不因违反本条第一款而受影响。

第五条 董事会可行使下列经营决策权限：

（一）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子

公司投资等）、提供财务资助（含有息或无息借款、委托贷款等）、委托或受托

管理资产或业务、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交易：

1、单项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十以上，

百分之二十五以下；

2、单项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十以上，百

分之二十五以下，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3、单项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五以下，且绝对金额

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4、单项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五以下，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

万元；

5、单项交易产生的利润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百分之十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除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上述

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批准。

上述交易涉及公开发行证券等需要报送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注册或备案的

事项，应经股东会批准。

（二）涉及关联交易的，按照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有关规定及上市地监管规

则执行。

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述交易中，涉及提供财务资助和委托理财的交易，

应当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适用相关董事会审批权限比例

（财务资助交易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和委托理财之

外的其他交易时，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按照连续十二个

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分别适用相关董事会审批权限比例；公司已按照累计计算

的原则履行审批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公司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规则比本条规定更为严格的，按从严原则适用相关监

管规则。

第六条 监督、检查职权：

（一）监督公司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检查各项计划的完成情况；

（二）监督、检查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的执行情况；

（三）每年进行公司经营业绩的评价，以及时发现经营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并监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



（四）适时评价公司改善经营的方案和实施效果，调查公司经营过程中表现

出现的重大问题；

（五）确保公司信息的及时提供，并对信息进行评价，以确保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

第三章 董事长及其职权

第七条 董事长的选举和罢免权由董事会唯一行使，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非法干涉董事会对董事长的选举和罢免工作。董事长、副董事长（经董事长

提名）由一名或数名董事联名提出候选人，并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和罢免，

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八条 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签署公司发行的证券；

（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不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经理等行使。

第九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公司有两位副董事长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的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四章 董事及其义务和责任

第十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或更换，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

以连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

举产生。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股东会在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有关监管机构不时制定的规则或条

例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任何任期未届满的董事罢免（但据任何合

同可提出的索偿要求不受此影响）。

非独立董事可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无须持有公司股份。

第十一条 《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第十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

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

益。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但向

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利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的近亲属，董事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有

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本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

第十三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勤勉

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董事对

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

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

照规定的业务范围；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独立审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

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审计委员会行使职权；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第十四条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



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第五章 董事会的下设机构

第十五条 董事会可以根据不时修订的监管规则及公司需要设立若干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第十六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

事是会计专业人士且具备监管规则所规定的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

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且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主席（召集人）。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由经董事会批准的专门委员会议

事规则具体规定。

第六章 董事会日常工作

第十八条 董事会秘书室是董事会常设办事机构。

第十九条 为保障董事会高效、正确决策，保障董事知情权，对于需由

董事会履行审议、批准程序的事项，公司各负责部室、机构应及时将相关文件和

资料送达董事会办事机构，由董事会办事机构呈报公司所有董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及时向董事会办事机构通报公司经营或财务方面

出现的、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第二十条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以董事会名义下发正式文件。董

事会文件应由相关责任部室规范履行拟稿、会签程序后，由董事长签发，董事长

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签发时，由董事会授权或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董事签

发。



第七章 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在公布季度、半年度及年度报告前应分别召开一次董

事会会议。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一）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三）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四）审计委员会提议时；

（五）总经理提议时；

（六）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联名提议时。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相关提议后十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二十四条 按照前条规定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董事会

办事机构或者直接向董事长提交经提议人签字（盖章）的书面提议。书面提议中

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人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提案内容应当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与提案有

关的材料应当一并提交。

董事会办事机构在收到上述书面提议和有关材料后，应当于当日转交董事

长。董事长认为提案内容不明确、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提议人



修改或者补充。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或者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后十日内，召集董事会会议

并主持会议。

第二十五条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董事会会议可以用通讯

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与会董事签字，而签字同意的董事人数达到法律法规

要求的所需人数，便可形成有效决议，所有与会董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第二十六条 董事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

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

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事代为投票。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权利。董事如未出席某次董

事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应当视作已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第二十七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会予以撤换。

第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也不委托其

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请股东会予

以撤换。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应参加董事会会议，制作会议记录并签字。

第三十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一条 列席董事会会议人员有义务就与会议直接相关的事项表达意

见、建议或作出说明，但无表决权。

第八章 董事会议事程序

第三十二条 议案的提出

董事会会议议案的提出有以下六种方式：

（一）公司根据适用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公司实际业务情况提出





议，应视作已向其发出会议通知。

第三十六条 会议通知的变更

董事会定期会议的书面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

事项或者增加、变更、取消会议提案的，应当在原定会议召开日之前三日发出书

面变更通知，说明情况和新提案的有关内容及相关材料。不足三日的，会议日期

应当相应顺延或者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书面认可后按期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事项

或者增加、变更、取消会议提案的，应当事先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认可并做好相

应记录。

第三十七条 议案准备

应以公司、总经理名义提议董事会审议的事项，按照会议议题与公司各部室

业务范畴对应原则，由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指定的相关责任部室形成董事会议

案。

公司董事直接提议相关事项，应于董事会会议召开二十天前通知董事会办事

机构，董事会办事机构形成会议议案后提交提议董事审定，并由董事会办事机构

列入建议会议议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的事项，由其下属办事机构形成董事会议

案。

形成会议议案时，董事会办事机构有义务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行要求，将议

案要求、监管规定等事项通知相关负责部室，提供配合和支持。

各部室提出的董事会会议议案，应于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日八天前提交至董

事会办事机构。董事会办事机构负责汇总、整理会议议案，需要其他部室提供与

议案相关的说明和资料的，相关责任部室必须及时以书面形式提供。

第三十八条 召开会议



董事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董事会会议组织和会务安排。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过半数的董事（包括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书面委托其他

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

特殊原因不能主持会议的，可由董事长指定一名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因故不

能主持会议的，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会议。

第三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以现场召开为原则。必要时，在保障董事充分表

达意见的前提下，经召集人（主持人）、提议人同意，也可以通过视频、电话、

传真或者电子邮件表决等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也可以采取现场与其他方式同时

进行的方式召开。

非以现场方式召开的，以视频显示在场的董事、在电话会议中发表意见的董

事、规定期限内实际收到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有效表决票，或者董事事后提交的

曾参加会议的书面确认函等计算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第四十条 审议议案

董事会会议对每个议案逐项审议。

董事可以要求提案人、承办部门负责人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到会，就董事的

询问作出答复、说明、进一步提供相关资料。

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

项，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提案前，向与会董事说明或指定一名独立董事宣

读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审核意见。

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一致同意外，董事会会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

的提案进行表决。

第四十一条 发表意见

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发

表意见。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事机构、会议召集人、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需要的

信息，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持人建议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释有关情

况。

第四十二条 会议表决

董事会会议对议案逐项表决，出席会议董事必须发表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意

见。

董事未出席某次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已放弃在该次会议

上的投票权。

会议表决可采用举手或投票方式。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第四十三条 决议的形成

除本议事规则另有规定外，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提案并形成相关决议，必须

有超过公司全体董事人数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对该提案投赞成票。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当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从

其规定。

不同决议在内容和含义上出现矛盾的，以时间上后形成的决议为准。

第四十四条 回避表决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规定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二）董事本人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事与会议提案所涉及的企业或者个人有关联

关系而须回避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或者个人有关联关

系的，该董事应当及时向董事会书面报告。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



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即使董事宣称要表决，亦不计算其

所投票数，但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监管条例或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非书面决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

席即可举行，形成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当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从其规定。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不得对有关提案进行表决，而应当将该事项提

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股东会和《公司章程》的授权行事，不得越权形成决议。

第四十六条 会议决议

董事会就所议事项形成会议决议，董事会决议应当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

第四十七条 决议的执行

董事长应当督促有关人员落实董事会决议，检查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在以后

的董事会会议上通报已经形成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九章 董事会决议的信息披露

第四十八条 董事会决议涉及须经股东会表决事项、涉及监管规则规定的

需公告事项的，应及时披露决议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认为有

必要披露的，也应及时披露。

在决议公告披露之前，与会董事和会议列席人员、记录和服务人员等负有对

决议内容保密的义务。

第四十九条 披露董事会决议，应在境内外上市地同时进行。

第五十条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

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审核意见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 董事会决议公告在国内以中文形式在至少一家国务院证券主

管机构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登。



第五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决议、披露文件按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和国务院

证券主管机构派出机构的要求，向其报送备案。

第十章 董事会会议记录

第五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形成会议记录。董事会秘

书负责形成会议记录。

第五十四条 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二）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董事亲自出席和受托出席的情况；

（五）关于会议程序和召开情况的说明；

（六）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董事对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

案的表决意向（包括董事提出的任何疑虑或表达的反对意见）；

（七）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明具体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八）与会董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五条 董事签字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本人和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记录、会议决

议进行签字确认。董事对会议记录、会议决议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

书面说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董事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不对其不同意见做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

部门报告、发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的内容。

第五十六条 每次董事会会议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形成会议记录初稿，并

提供给与会董事审阅。希望对会议记录作出修订补充的董事应在收到会议记录后

五个工作日内将修改意见反馈董事会办事机构。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独

立董事依法行使职权，确保独立董事议事程序，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高独立董

事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

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

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第三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严格遵守本制度规定的程序，行使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

第二章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第四条 独立董事应当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担任独立董事

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具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独立性；

（三）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

则（包括但不限于适用的会计准则）；

（四）具有五年以上法律、会计、经济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独立董事应具有独立性。除非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或公司股票上市

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另有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

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

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五）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

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主要负责人；

（六）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

职的人员。本处所述“重大业务往来”系根据《上市规则》或者《公司章程》规

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事项，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认定的其

他重大事项。

（七）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 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和《公

司章程》认定的不具备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本条“任职”系指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本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六）项中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

企业，不包括与公司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且按照相关规定未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的企业。



独立董事应当每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提交董事会。董事

会应当每年对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年度报告同

时披露。

第六条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 近三年曾被证券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二）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也不委托其他

独立董事代为出席的；

（五） 最近三年因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六） 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证券监管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七） 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独

立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 12 个

月的；

（八）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九） 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制度的要求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

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且具备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所规定的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以会计

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二）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

者博士学位；

（三）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

位有 5 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第三章 独立董事的任免



第八条 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

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会选举决定。

公司股东会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的，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披露。

第九条 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

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

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提名人

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和担任独立董

事的其他条件发表声明。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

规定公布上述内容。

第十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应当对被提名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形成明确

的审查意见。

公司最迟应当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会通知时，在公告中表明

有关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上交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与承诺、候选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

表）报送上交所。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同时

向上交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对于上交所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

应当在股东会上对该独立董事候选人被上交所提出异议的情况作出说明，并表明

不将其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会表决。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可以连

选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公司可以依照法定

程序解除其职务。提前解除独立董事职务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具体理由和依据。

独立董事有异议的，公司应当及时予以披露。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也不委托其他独

立董事代为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提请股东会予以撤

换。除出现前述情况或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提前免职的，公司应将其作为特

别披露事项予以披露，被免职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免职理由不当的，可以作出

公开的声明。



第十三条 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后出现本制度规定的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或独立性要求的，应立即停止履职并辞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要求辞职的，公司

董事会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事实发生后应在 2 日内启动决策程序免去其独立董

事职务。

第十四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独立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

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注意的情况进行说明。公司应当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原因及关注事项予以披露。

如因独立董事辞职或被解除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低

于法定最低要求，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公司应当自前述事

实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补选。

第四章 独立董事的职责

第十五条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

应当严格遵守本制度规定的程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在董事会中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制

衡、专业咨询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他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第十七条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且不得同

时出任多于六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或 GEM 上市发行人的董事，并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已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

事及/或已同时出任六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或 GEM 上市发行人的董事的，不

得再被提名为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十八条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参加证券监管机构及其授权机构所组织的培训。

第十九条 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义务、

勤勉义务，审慎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重

大利益冲突事项进行监督，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专业、客观的建议，促进提升董事会决策水平；

（四）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规定、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及其他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享有以下特别职权：

（一） 对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

（三） 提议召开董事会；

（四） 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五） 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利；

（六） 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

权。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第（二）至（四）项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

意。独立董事行使前款所列职权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上述职权不能正常行使

的，公司将披露具体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条 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可以与董事会秘书进行沟通，就拟

审议事项进行询问、要求补充材料、提出意见建议等。董事会及相关人员应当对

独立董事提出的问题、要求和意见认真研究，及时向独立董事反馈议案修改等落

实情况。

独立董事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应

当事先审阅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见，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应当说明具体理由及依据、

议案所涉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等。公司在披露董事会决议时，应当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异议意见，并在董事会

决议和会议记录中载明。

独立董事应当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所列事项相关的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发现存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规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或者违反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并可以

要求公司作出书面说明。涉及披露事项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公司未按规定作

出说明或者及时披露的，独立董事可以向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二十一条 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立董事可）：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且具备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适当的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

财务管理专长。

独立董事应当亲自出席专门委员会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事

先审阅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见，并书面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独立董

事履职中关注ࡤ



独立董事工作记录及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的资料，应当至少保存十年。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健全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的沟通机制，独立董事可以

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时向公司核实。

第五章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条件

第二十七条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有效行使特别职权，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公司董事会秘书应积极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协助，如介

绍情况、提供材料等。董事会秘书应当确保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畅通，确保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时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

和必要的专业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提案及书面说明应当公告的，董

事会秘书应及时到上交所办理公告事宜。

第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为保证独立董事有效

行使职权，公司应当向独立董事定期通报公司运营情况，提供资料，组织或者配

合独立董事开展实地考察等工作。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公司应该

按法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

分的，可以要求补充。当 2 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完整、论证不充分或提供

不及时时，可书面联名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或延期审议董事会所讨论的

部分事项，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第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阻碍或隐瞒相关信息，不得干预其独立行使职权。

独立董事依法行使职权遭遇阻碍的，可以向董事会说明情况，要求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予以配合，并将受到阻碍的具体情形和解决状况记入工作

记录；仍不能消除阻碍的，可以向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独立董事履职事项涉及应披露信息的，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披露事宜；公司不

予披露的，独立董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或者向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三十条 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管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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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应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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